
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

碩士學位論文  
 

家長對學童升國中舞蹈班之參與動機、阻礙及期

望利益研究─以苗栗縣國小舞蹈班為例 
 

STUDY ON THE MOTIVES, CONSTRAINTS AND 
EXPECTED BENEFITS OF PARENTS OVER CHILDREN 
JOINING DANCING CLA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

- DANCING CLAS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
MIAOLI COUNTY AS EXAMPLE 

 

研 究 生：黃慧芳 撰 

指導教授：林房儹 博士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十二 月 
 
 

 



謝 誌  
 

匆 匆 一 年 半 載 ， 驚 覺 時 間 飛 逝 ， 現 在 已 經 要 畢 業 了 ！  
回 首 一 年 半 前 ， 與 先 生 同 年 考 取 研 究 所 ， 他 就 讀 新 竹 教

育大學體育教學碩士班於夜間上課。而我從成為研究生開始 ，

每 週 無 休 ， 星 期 一 至 五 白 天 是 老 師 、 下 班 後 是 媽 媽 、 週 末 時

則 是 學 生 ， 幸 好 有 父 母 親 與 公 公 婆 婆 協 助 照 顧 年 僅 三 歲 與 一

歲 的 兒 子 們 。 雖 然 忙 的 連 生 病 的 時 間 都 沒 有 ， 卻 覺 得 時 間 過

得 好 慢 ， 但 是 如 果 沒 有 親 人 的 協 助 、 教 授 們 的 鼓 勵 、 同 學 們

的 相 互 加 油 打 氣 ， 一 定 無 法 度 過 這 些 日 子 。 每 當 週 末 聽 到 兒

子 問：「 爸 爸、媽 媽 作 業 寫 完 了 沒 ？ 我 要 回 家 住 ！ 」心 中 就 充

滿 了 虧 欠 與 不 捨 。      
研 究 所 求 學 期 間 感 恩 我 的 父 母 親 、 公 公 婆 婆 、 先 生 與 兩

個 帥 兒 子 彥 廷 、 彥 竹 ， 想 到 你 們 的 辛 苦 ， 讓 我 變 成 一 個 善 用

時 間 的 人 ； 感 謝 服 務 學 校 苗 栗 縣 大 同 國 小 的 蔡 家 井 校 長 、 各

處 室 主 任 、 訓 導 處 同 仁 以 及 黃 瓊 瑢 老 師 ， 讓 我 在 教 學 工 作 、

行政職務上有最好的支持。而可愛的研究所同學毓玲、怡靜、

東 明 、 彥 宇 、 運 輝 及 淑 媚 ， 謝 謝 你 們 的 陪 伴 讓 研 究 生 生 涯 能

夠 苦 中 作 樂 ； 體 育 研 究 所 的 陳 碧 涵 博 士 、 高 明 峰 博 士 教 導 我

許 多 研 究 的 方 法 ； 學 務 長 王 玉 英 博 士 與 舞 蹈 人 類 學 李 宏 夫 博

士 對 於 論 文 詳 細 的 指 導 ， 讓 我 獲 益 良 多 ； 而 指 導 教 授 林 房 儹

博 士 ， 對 我 不 厭 其 煩 的 指 導 與 要 求 ， 讓 我 能 努 力 完 成 我 的 研

究 ， 不 勝 感 激 ！ 更 感 謝 在 舞 蹈 藝 術上的啟蒙恩師－周惠丹老

師，引領我走進舞蹈藝術的殿堂 ， 一 窺 舞 蹈 的 奧 妙 ， 感 恩 ！  
 
 

慧 芳 謹 誌   9 5 年 1 2 月



 I

論文名稱：家長對學童升國中舞蹈班之參與動機、阻礙及期望利益研究 

─以苗栗縣國小舞蹈班為例           總頁數：123 頁 

院 校 所 組 別 ：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舞 蹈 教 育 組  

畢 業 時 間 及 提 要 別 ： 九 十 五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提 要  

研 究 生：黃 慧 芳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：林 房 儹 博 士  

 

中 文 摘 要  

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家 長 對 孩 子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之 參 與 動 機 、

參 與 阻 礙 及 期 望 利 益 之 特 徵 、 差 異 及 相 關 情 形 。 研 究 結 果 將

提 供 國 中 舞 蹈 班 在 設 置 、 推 廣 招 生 及 課 程 規 劃 時 有 所 依 據 。

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以 苗 栗 縣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研 究 工 具 為 「 家 長 對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之 動 機 、 阻 礙 及

期 望 利 益 量 表 」。共 發 出 問 卷 362 份，有 效 問 卷 350 份，有 效

問 卷 率 達 96.68%。 所 得 資 料 以S P S 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描 述
性 統 計 、 項 目 分 析 、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、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、 單
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單 因 子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DUNCAN

事 後 比 較 法 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，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， 結

果 發 現 ： ㄧ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及

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二 、 家 長 在 不 同 的 參 與 動 機 與

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上 對 期 望 利 益 的 影 響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三 、 參

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四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

利 益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關 鍵 詞 ：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、 期 望 利 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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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u a n g ,  H u i - F a n g ( 2 0 0 6 ) .   S t u d y  o n  t h e  m o t i v e s ,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
a n d  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 o f  p a r e n t s  o v e r  c h i l d r e n  j o i n i n g  
D a n c i n g  C l a s s  o f  J u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 -  D a n c i n g  C l a s s  o f  
E l e m e n t a r y  S c h o o l s  i n  M i a o l i  C o u n t y  a s  e x a m p l e .   
U n p u b l i s h e d   m a s t e r   t h e s i s , 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
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,  Ta i c h u n g .  

 
A b s t r a c t  

 
T h i s  s t u d y  i s  t o  e x p l o r e  t h e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,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a n d  

r e l a t e d  i s s u e s  o f   m o t i v e s  ,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o f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a n d  
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 o f  p a r e n t s  w h o s e  c h i l d r e n  a r e  g o i n g  t o  D a n c i n g  
C l a s s  o f  J u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.  T h e  r e s u l t  m a y  s e r v e  a s  a  r e f e r e n c e  
f o r  j u n i o r  h i f h  s c h o o l s  w h e n  t h e y  p l a n  t o  s e t  u p  d a n c i n g  c l a s s e s ,  
r e c r u i t  s t u d e n t s  a n d  d e s i g n  t h e i r  c u r r i c u l u m .  Q u e s t i o n t i o n n a i r e s  
w h i c h  i n c l u d e  “ S c a l e s  o f  P a r e n t s ’ m o t i v e s ,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a n d  
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 o f  c h i l d r e n  j o i n i n g  d a n c i n g  c l a s s  o f  j u n i o r  h i g h  
s c h o o l  a f t e r  g r a d u a t i n g  f r o m  e l e m e n t a r y  s c h o o l ”  a r e  u s e d  a s  t o o l s  
f o r  r e s e a r c h .  T h e  s u b j e c t s  f o r  t h i s  s t u d y  a r e  p a r e n t s  w h o s e  
c h i l d r e n  a r e  i n  d a n c i n g  c l a s s e s  o f  e l e m e n t a r y  s c h o o l s  i n  M i a o l i  
C o u n t y.  O u t  o f  t h e  3 6 2 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d i s t r i b u t e d ,  3 5 0  v a l i d  
c o p i e s  w e r e  c o l l e c t e d ,  r e a c h i n g  t o  t h e  r a t e  o f  9 6 . 6 8 % .  A f t e r  
p r o c e s s i n g  t h e  d a t a  w i t h 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 s ,  i t e m  a n a l y s i s ,  
e x p l a n a t o r y  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,  t - t e s t , 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 ,  o n e - w a y  
A N O VA ,  D u n c a n - t e s t ,  a n d  c a n o n i c a l  c o r r e l a t i o n ,  t h e  o u t c o m e  c a n  
b e  g e n e r a l i z e d  a s  f o l l o w s  :  1 .  P a r e n t s  w i t h  d i f f e r e n t  b a c k g r o u n d  
s h o w e d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i n  t h e i r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m o t i v a t i o n s ,  
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c o n s t r a i n t s ,  a n d  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.  2 .  P a r e n t s  w i t h  
d i f f e r e n t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m o t i v a t i o n s  a n d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
s h o w e d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i n  t h e i r  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.  3 .  I t  
e x i s t s  c o r r e l a t i o n s  b e t w e e n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m o t i v a t i o n s  a n d  
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.  4 .  I t  e x i s t s  c o r r e l a t i o n s  b e t w e e n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
c o n s t r a i n t s  a n d  e x p e c t e d  b e n e f i t s 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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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緒論  
 

本 章 結 構 分 成 四 小 節 ：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； 第 二 節

研 究 目 的 ；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；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毛 連 塭 （ 1 9 8 9） 指 出 資 優 教 育 重 要 的 目 標 就 是 在 於 發 展

資 優 或 特 殊 才 能 孩 子 的 潛 能 ， 使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成 為 卓 越 的 人

才 。 陳 碧 涵 （ 1 9 9 4） 也 提 出 舞 蹈 教 育 具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功 能 ，

舞 蹈 本 身 是 綜 合 體，以 身 體 為 表 達 工 具，把 個 人 內 在 的 衝 動、

感 情、意 念 形 諸 於 外，利 用 肢 體 結 合 時 間、空 間、力 量 等 因 素

形 成 動 作 語 彙 。 舞 蹈 教 育 博 士 張 中 煖 （ 2 0 0 4） 亦 言 ， 舞 蹈 是

培 養 德 、 智 、 體 、 群 、 美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的 利 器 。  

與 舞 蹈 結 緣 起 因 於 當 老 師 的 母 親 想 讓 我 有 個 健 康 的 身 體  

， 於 是 進 入 苗 栗 市 的 舞 蹈 社 學 舞 ，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的 苗 栗 ， 能

讓 孩 子 學 習 舞 蹈 的 家 長 觀 念 是 很 新 的 ， 而 我 從 舞 蹈 中 得 到 自

信 心 與 成 就 感 讓 我 的 人 生 不 再 相 同 。 國 中 時 曾 經 公 假 為 區 運

的 開 幕 表 演 ， 我 的 國 中 同 學 很 訝 異 的 告 訴 我 ， 舞 蹈 不 是 小 學

時 在 操 場 跳 一 跳 就 會 了 嗎 ？ 怎 麼 還 需 要 交 錢 學 呢 ？ 而 舞 蹈 伴

隨 著 我 一 路 從 國 中 升 學 班 到 升 學 高 中 ， 直 到 進 入 國 立 藝 術 學

院 舞 蹈 系（ 今 國 立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），我 才 發 現 大 多 數 的 同 學 早

已 就 讀 國 小 、 國 中 與 高 中 的 舞 蹈 資 優 班 ， 在 舞 蹈 技 術 的 領 域

我 與 他 們 的 差 距 雖 然 沒 有 十 年 ， 但 也 不 是 一 段 短 短 的 差 距 。

大 學 畢 業 後 進 入 苗 栗 縣 成 立 的 第 一 個 舞 蹈 班 ─ ─ 建 功 國 小 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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蹈 班 服 務，我 的 家 長 常 問 我：「 孩 子 很 喜 歡 舞 蹈，但 是 國 中 就

沒 有 舞 蹈 班 延 續 下 去 ， 才 國 小 畢 業 的 孩 子 ， 又 捨 不 得 送 到 新

竹 或 台 中 去 唸 書 ， 為 什 麼 苗 栗 縣 不 成 立 國 中 舞 蹈 班 ？ 」。  

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行 政 院 頒 布 「 加 強 文 化 及 育 樂 活 動 方 案 」，

教 育 部 為 執 行 其 中 之「 設 置 國 民 小 學 藝 術 特 色 班 方 案 」，於 是

在 民 國 七 十 年 選 定 了 五 所 國 中 、 四 所 國 小 設 置 了 「 舞 蹈 教 育

實 驗 班 」，期 能 早 期 發 掘 具 有 舞 蹈 才 能 的 學 生，施 予 系 統 之 舞

蹈 教 育 ， 以 發 揮 其 潛 能 ； 並 藉 以 儲 備 我 國 舞 蹈 表 演 人 才 ， 發

揚 舞 蹈 藝 術 。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「 特 殊 教 育 法 」 經 立 法 院 三 讀 通

過 ， 舞 蹈 班 正 式 納 入 特 殊 教 育 中 的 資 賦 優 異 類 舞 蹈 才 能 優 異

組 ， 隨 後 舞 蹈 實 驗 班 逐 年 擴 編 ， 並 且 為 求 其 一 貫 性 ， 自 國 小 、

國 中 到 高 中 均 陸 續 設 立 舞 蹈 班 ， 並 取 消 「 實 驗 」 之 名 稱 。  

民 國 七 十 七 年 頒 布 的 「 國 民 中 小 學 設 置 舞 蹈 班 要 點 」 中

明 定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目 標 為 ： 1 .早 期 發 掘 具 有 舞 蹈 才 能 學 生 ，

施 以 有 系 統 之 舞 蹈 教 育 ， 充 分 發 展 其 潛 能 ， 以 培 植 舞 蹈 優 秀

人 才 ； 2 .透 過 舞 蹈 認 知 、 鑑 賞 及 創 造 活 動 ， 涵 養 學 生 之 美 感

情 操 及 健 全 人 格 ； 3 .培 養 國 民 中 小 學 舞 蹈 才 能 優 異 之 學 生 ，

以 奠 定 我 國 文 化 建 設 所 需 人 才 之 基 礎 。  

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公 佈 之 「 藝 術 教 育 法 」 則 明 定 ： 藝 術 教 育

以 培 養 藝 術 人 才 ， 充 實 國 民 精 神 生 活 ， 提 升 文 化 水 準 為 目 的 。

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公 佈 之 「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藝 術 才 能 班 設 立 標

準 」 中 提 及 學 校 應 依 下 列 目 標 設 立 藝 術 才 能 班 ： 1 .早 期 發 掘

具 有 藝 術 資 賦 優 異 之 學 生 ， 施 以 計 畫 、 系 統 性 教 育 ， 充 分 發

揮 其 潛 能 ， 以 培 植 多 元 之 藝 術 專 業 人 才 ； 2 .增 進 具 有 藝 術 資

賦 優 異 之 學 生 對 藝 術 認 知 、 展 演 、 創 作 及 鑑 賞 能 力 ， 以 涵 養

學 生 美 感 情 操 ， 發 展 其 健 全 人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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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台 灣 ， 學 校 設 立 舞 蹈 資 優 班 （ 國 小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職 ）

或 成 立 藝 術 學 校 之 舞 蹈 相 關 科 系 ， 是 為 了 更 徹 底 落 實 舞 蹈 教

育 ， 以 培 養 舞 蹈 藝 術 專 業 人 才 。 苗 栗 縣 建 功 國 小 舞 蹈 班 ， 成

立 於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， 是 苗 栗 縣 第 一 個 國 小 舞 蹈 實 驗 班 ， 位 於

頭 份 郊 區 的 僑 善 國 小 ， 是 苗 栗 縣 成 立 的 第 二 個 國 小 舞 蹈 班 ；

而 國 中 舞 蹈 班 於 八 十 七 年 苗 栗 縣 大 成 中 學 改 制 為 高 中 後 廢

班 。 一 直 到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苗 栗 縣 立 苗 栗 國 中 才 再 度 突 破 萬 難

成 立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至 今 已 有 三 個 年 級 的 學 生 ， 苗 栗 縣 成 立 國

小 舞 蹈 班 已 經 二 十 年 了 ， 如 今 成 立 的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每 年 招 生

的 報 名 人 數 不 足 都 是 學 校 的 問 題 ， 影 響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繼 續

報 考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因 素 到 底 為 何 ？  

長 久 以 來 ， 資 優 教 育 的 實 施 ， ㄧ 直 是 特 殊 教 育 中 最 弱 的

ㄧ 部 分 ， 在 普 羅 大 眾 的 想 法 中 ， 關 懷 弱 勢 是 必 然 的 ， 資 優 學

生 已 佔 了 天 賦 的 優 勢 ， 何 須 投 入 更 多 的 關 注 ？ 殊 不 知 對 於 資

優 學 生 的 提 早 啟 蒙 開 發 ， 才 能 讓 其 天 賦 得 以 發 揮 。 資 優 教 育

重 要 的 目 標 就 是 在 於 發 展 資 優 或 特 殊 才 能 孩 子 的 潛 能 ， 使 在

不 同 的 領 域 成 為 卓 越 的 人 才 。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成 立 就 是 秉 持 此

理 念 ， 以 一 連 貫 的 教 育 方 式 ， 為 舞 蹈 藝 術 栽 培 更 多 希 望 的 種

子 。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實 施 二 十 年 來 ， 已 為 國 家 栽 培 出 許 多 優 秀

的 人 才 ， 但 是 近 年 來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報 考 人 數 有 減 少 的 趨

勢 ， 影 響 的 因 素 是 否 因 兒 童 受 到 成 人 （ 尤 其 是 家 長 ） 觀 念 的

影 響 而 轉 讀 普 通 班 級 ？  

苗 栗 縣 舞 蹈 教 育 的 延 續 ， 是 因 為 家 長 的 意 見 影 響 孩 子 的

升 學 途 徑 ？ 還 是 舞 蹈 的 未 來 遙 不 可 見 ， 家 長 只 願 意 孩 子 小 時

候 鍛 鍊 身 體 ， 長 大 了 仍 以 升 學 為 重 ？ 學 童 在 國 小 舞 蹈 班 的 表

現 ， 是 否 影 響 了 升 學 的 意 願 ？ 本 研 究 以 舞 蹈 班 家 長 為 對 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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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 討 家 長 對 舞 蹈 班 學 童 是 否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影 響 ？ 其 動 機 、

阻 礙 及 期 望 利 益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？  

本 研 究 基 於 上 述 背 景 ， 欲 了 解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 於 孩 童

接 受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的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， 並 探 索 阻 礙 其 讓 孩 童

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因 素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目 的  

 

本 研 究 以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的 家 長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針 對 父 母

對 兒 童 參 與 舞 蹈 班 的 動 機 、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， 來 探 究 家 長 對

學 童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影 響 ； 希 望 能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及

發 現，提出具體建議，讓國中舞 蹈班發展的方向能與家長期望、

學 童 需 要 與 學 校 政 策 一 致 ， 讓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的 延 續 為 舞 蹈 天

地 ， 栽 培 更 多 希 望 的 種 籽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問 題  

 

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的 問 題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家 長 對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及 其 差

異 性 為 何 ？  

二 、 家 長 對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及 其 差

異 性 為 何 ？  

三 、 家 長 對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及 其 差

異 性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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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家 長 對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是 否 相

關 ？  

五 、 家 長 對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是 否 相

關 ？  

 

 

第 四 節 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本 研 究 的 範 圍 與 限 制 如 下 ： 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範 圍 界 定 為 ， 九 十 五 學 年 度 就 讀 苗 栗 縣 國

小 舞 蹈 資 優 班 學 生 的 家 長 ， 在 學 校 外 參 加 舞 蹈 補 習 班 、 舞 蹈

才 藝 班 、 舞 蹈 團 、 個 人 工 作 室 等 名 稱 立 案 之 舞 蹈 運 動 機 構 的

學 生 家 長 ， 不 在 研 究 範 圍 之 列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因 問 卷 調 查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， 又 問

卷 由 學 生 帶 回 請 家 長 填 寫 後 再 交 回 老 師 處 ， 因 此 研 究 者 只 能

假 設 研 究 參 加 者 均 據 實 回 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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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文獻探討  
 

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理 論 與 文 獻 ， 共 分 下 列 六 個 部 份 ： 第 一

節 舞 蹈 藝 術 的 社 會 地 位 ； 第 二 節 資 優 教 育 的 必 要 性 ； 第 三 節

舞 蹈 資 優 班 的 沿 革 ； 第 四 節 舞 蹈 資 優 班 學 生 流 失 問 題 ； 第 五

節 性 別 差 異 問 題 ； 第 六 節 動 機 、 阻 礙 、 利 益 之 理 論 ； 第 七 節

小 結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舞 蹈 藝 術 的 社 會 地 位  

 

詩 經 大 序 篇：「 情 動 於 中，而 行 於 言，言 之 不 足，故 嗟 嘆

之 ； 嗟 嘆 之 不 足 ， 故 歌 詠 之 ； 歌 詠 之 不 足 ， 不 覺 手 之 舞 之 ，

足 之 蹈 之 」。「 現 代 舞 之 母 」 I s a d o r a  D u n c a n 也 說 ：「 人 先 是 會

說 話 ， 然 後 唱 歌 ， 然 後 舞 蹈 。 說 話 要 靠 腦 袋 ， 代 表 這 個 人 在

思 考 ； 唱 歌 則 是 情 緒 的 表 達 。 至 於 舞 蹈 ， 已 經 包 含 了 這 一 切

而 進 入 狂 喜 了 」（ 李 立 亨 ， 2 0 0 0）。 舞 蹈 是 人 類 最 古 老 及 最 基

本 的 表 達 方 式 之 一 ， 舞 蹈 透 過 身 體 感 知 宇 宙 韻 律 ， 表 達 人 類

對 週 遭 環 境 的 情 感；古 今 中 外，從 壁 畫、古 蹟、畫 作 甚 至 是 詩

詞 中 ， 都 可 以 發 現 到 舞 蹈 的 痕 跡 ， 事 實 證 明 只 要 有 人 的 地 方

也 就 有 舞 蹈 活 動 ； 而 舞 蹈 的 存 在 ， 也 使 人 的 價 值 更 為 提 昇 ， 因

為 它 兼 具 視 覺 、 聽 覺 與 動 覺 的 藝 術 ， 能 夠 同 時 激 發 身 體 與 心

靈的學習窗口，促進身心的和諧與合一（張中煖， 2 0 0 1）。舞 蹈

的 歷 史 如 此 悠 久 ， 卻 鮮 少 有 人 將 舞 蹈 當 做 終 身 的 職 志 ， 其 中

原 因 究 竟 為 何 ？ 本 節 就 由 舞 蹈 藝 術 的 由 來 談 起 。  

舞 蹈 是 人 類 最 古 老 的 文 化 現 象 之 一 ， 舞 蹈 的 衝 動 幾 乎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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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類 同 時 誕 生（ 王 克 芬、蘇 祖 謙， 1 9 9 6）。中 國 舞 蹈 史 中，舞

蹈 是 勞 動 實 踐 的 產 物 ， 從 現 在 少 數 民 族 仍 流 傳 具 原 始 遺 風 的

狩 獵 舞，可 呼 應 尚 書 益 稷 所 載：「 簫 韶 九 成，鳳 凰 來 儀 」，「 擊

石 拊 石，百 獸 率 舞 」，上 古 時 代，人 們 時 重 時 輕，時 緩 時 急 的

敲 擊 石 片 為 樂 ， 在 歡 唱 呼 號 中 ， 跳 起 了 模 擬 各 種 鳥 獸 動 態 的

舞 蹈；這 些 舞 蹈 是 狩 獵 生 活 的 反 應，也 有 圖 騰 崇 拜 的 遺 韻（ 馮

雙 白， 2 0 0 3）。而 祭 祀 歌 舞 則 是 用 以 頌 揚 皇 帝 的 豐 功 偉 業，表

現 國 力 豐 厚 、 人 民 生 活 富 足 。  

由商代的祭神舞，男為「覡」女為「巫」，舞者不分男女；

傳 到 夏 代 ，「 巫 舞 」 用 以 事 神 ，「 優 舞 」 用 於 事 人 ， 這 種 處 於

下 層 地 位 的 倡 優 藝 術 延 續 到 封 建 社 會。漢 代 設 立「 樂 府 」，當

時 的 民 間 歌 舞 是 貴 族 及 富 商 大 賈 的 娛 樂 ， 這 些 以 動 作 、 舞 姿

之 美 取 悅 君 王 、 貴 族 的 歌 舞 女 藝 人 都 是 處 於 奴 隸 地 位 ， 生 活

十分悲慘，任人買賣、贈送或處死。晉朝時，石崇每邀客燕集，

常 令 美 人 行 酒 ； 客 飲 酒 不 盡 者 ， 使 黃 門 交 斬 美 人 。 唐 朝 設 有

「 教 坊 」、「 梨 園 」 以 收 集 歌 舞 及 訓 練 歌 舞 藝 人 的 樂 舞 機 構 ，

培 養 專 業 藝 人 ， 並 分 散 各 地 成 為 官 伎 、 營 伎 及 家 伎 ， 這 些 歌

舞 藝 人 雖 為 我 國 舞 蹈 藝 術 寫 下 最 輝 煌 的 一 頁 ， 但 卻 受 盡 凌 辱

和 摧 殘 （ 王 克 芬 ， 1 9 86； 王 雲 幼 ，2 0 0 2）。  

長 久 以 來 表 演 性 舞 蹈 ， 舞 者 地 位 十 分 低 下 ， 只 被 視 為 供

人賞玩的「女樂」。元、明、清代，帝王害怕人民聚眾造反，擔

心 人 民 對 他 們 的 揭 露 和 反 抗 ， 百 般 嚴 禁 民 間 的 歌 舞 活 動 ， 舞

蹈 因 而 逐 漸 附 屬 於 戲 曲 中 。 到 了 清 代 ， 女 性 受 到 禮 教 規 範 和

女 誡 女 德 的 束 縛 ， 不 得 拋 頭 露 面 。 因 此 戲 曲 或 民 間 舞 中 的 女

主 角 ， 才 由 男 子 來 扮 演 。 戲 曲 中 舞 蹈 的 表 演 ， 不 只 是 點 綴 和

陪 襯 ， 更 成 了 推 進 情 節 發 展 ， 激 化 矛 盾 衝 突 ， 塑 造 人 物 形 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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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可 缺 少 的 手 段 之 一 。 但 此 時 的 優 秀 演 員 皆 為 長 相 清 秀 、 做

打 俱 佳 身 懷 絕 技 的 的 男 性 ， 皆 以 善 扮 女 角 著 稱 ， 舞 蹈 藝 術 至

此 式 微 。  

芭 蕾 舞 蹈 與 中 國 舞 蹈 中 女 性 的 形 象 特 別 鮮 明 ， 西 洋 舞 蹈

史 中 記 載 ， 芭 蕾 舞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起 源 於 義 大 利 的 民 間 舞 蹈

（何恭上， 1985；吳素芬， 1995；于平， 2002；李玉琳， 2004）。由

義 大 利 佛 羅 倫 斯 的 貴 族 梅 迪 西 家 族 中 的 公 主 凱 薩 琳 梅 迪

西 ， 因 嫁 入 法 國 皇 室 ， 而 帶 入 法 國 宮 廷 ， 成 為 宮 廷 中 國 王 及

男 性 貴 族 的 社 交 禮 儀 及 重 要 娛 樂 ，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男 性 舞

者 ， 為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， 他 曾 因 扮 演 太 陽 王 角 色 而 被 大 家 稱 為

太 陽 王；路 易 十 四 並 於 西 元 1 6 6 1 年 設 立 皇 家 舞 蹈 學 校，當 時

的 舞 蹈 教 師 、 編 舞 家 及 劇 中 男 女 角 色 ， 都 是 由 男 性 扮 演 ， 直

到 1 6 8 1 年 才 出 現 女 舞 者 在 舞 台 上 表 演（ 吳 素 芬， 1 9 9 6；歐 建

平 ， 1 9 9 6）。  

十 九 世 紀 初 浪 漫 主 義 興 起 ， 芭 蕾 舞 蹈 夢 幻 、 飄 逸 超 現 實

的 風 格 ， 讓 欣 賞 的 觀 眾 們 見 識 到 舞 者 高 超 的 舞 技 ， 也 從 中 得

到 了 精 神 上 的 慰 藉 。 為 了 達 到 超 脫 世 俗 的 境 界 ， 女 舞 者 蹎 立 、

高 挑 ， 男 舞 者 退 為 扶 舉 女 舞 者 的 地 位 ， 營 造 輕 盈 、 飄 然 的 氛

圍 ， 由 於 主 題 取 材 的 不 同 ， 舞 蹈 動 作 也 隨 之 改 變 ， 芭 蕾 因 而

逐漸成為女性的藝術（吳素芬， 1995）。舞蹈家 George Balanchine 也

曾 說 ：「 芭 蕾 舞 是 女 人 的 事 」（ 何 恭 上 ， 1 9 9 1； 黃 麒 、 葉 蓉 ，

1 9 9 4；歐建平， 1 9 9 6）。雖然丹麥編舞家 A u g u s t  B o u r n o n v i l l e 企

圖 在 舞 劇 中 加 重 男 舞 者 的技巧及重要性，但直到二十世紀，俄國

舞 蹈 家 Va s l a v  N i j i n s k y 優 異 的 表 現 才 破 除 了 這 個 魔 咒 。  

十 九 世 紀 末 現 代 藝 術 潮 流 興 起 ， 民 主 思 想 、 個 人 主 義 ，

長 久 以 來 被 束 縛 住 的 身 軀 ， 在 I s a d o r a  D u n c a n 以 反 叛 傳 統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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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尚自然的口號下，現代舞 誕生了。在美國經 R u t h  S t . D e n i s、

D o r i s  H u m p h r e y、M a r t h a  G r a h a m 幾 位 女 性 現 代 舞 蹈 家 的 耕 耘

下 ， 現 代 舞 漸 漸 達 到 開 花 結 果 的 階 段 ； 一 些 優 秀 的 男 性 舞 蹈

家 也 逐 漸 嶄 露 頭 角 ， 如 ： J o s e  L i m o n、 P a u l  Ta y l o r 等 傑 出 現

代 舞 蹈 家 ， 男 性 舞 者 終 於 又 在 舞 蹈 的 歷 史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。  

台 灣 近 代 史 記 載 ， 台 灣 舞 蹈 啟 蒙 受 日 本 影 響 最 大 ， 由 於

日 本 提 倡 的 新 文 化 運 動 ， 受 西 方 舞 蹈 的 衝 擊 ， 引 進 芭 蕾 舞 、

現 代 舞 到 日 本 。 1 9 2 1 年 ， 台 灣 文 化 協 會 成 立 ， 當 時 的 文 化 菁

英 鼓 吹 新 女 性 思 想 ， 台 灣 舞 蹈 界 先 驅 李 彩 娥 、 蔡 瑞 月 女 士 陸

續 東 渡 日 本 學 習 舞 蹈 。 台 灣 當 時 能 接 受 充 滿 洋 味 新 文 化 的 都

是 上 流 社 會 、 文 化 菁 英 的 象 徵 ， 因 此 台 灣 早 期 的 芭 蕾 舞 家 都

是 家 世 優 渥 、 父 母 思 想 開 放 的 家 庭 ， 特 別 以 女 性 居 多 ， 受 刻

板 印 象 的 影 響 ， 男 性 芭 蕾 舞 者 屈 指 可 數 。 除 了 舞 蹈 的 性 別 刻

板 印 象 至 今 仍 根 深 蒂 固 外 ， 中 國 舞 蹈 史 中 女 性 舞 蹈 家 （ 歌 舞

伎 人 ） 創 造 燦 爛 輝 煌 的 舞 蹈 藝 術 文 化 ， 但 是 她 們 低 下 的 社 會

地 位 、 悲 慘 的 命 運 、 屈 辱 的 生 活 ， 在 文 人 雅 士 的 詩 、 文 中 亦

可 窺 見 （ 王 克 芬 ， 1 9 8 6）。  

在 台 灣 雖 然 舞 蹈 藝 術 活 動 已 經 被 推 廣 ， 社 會 大 眾 也 肯 定

其 藝 術 的 地 位 ，但 對 於 這 種 表 演 藝 術， 仍 舊 當 作 娛 樂 節 目、休

閒 活 動 、 興 趣 與 健 身 活 動 而 已 。 台 灣 社 會 對 舞 蹈 的 認 同 充 滿

著 矛 盾 ， 早 期 農 業 社 會 人 們 但 求 溫 飽 ， 只 有 環 境 優 渥 的 孩 子

才 有 學 習 芭 蕾 舞 的 機 會（ 盧 健 英， 1 9 9 6）；而 一 般 人 又 將 農 閒

節 慶 中 民 俗 活 動 的 舞 蹈 表 演 者 視 為 戲 子 ， 是 清 苦 子 女 的 一 種

生 活 選 擇 （ 羅 慶 成 ， 2 0 0 2）。  

教 育 部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將 舞 蹈 視 為 藝 術 而 大 力 推 展 ， 雖 然

舞 蹈 素 質 提 昇 了，社 會 大 眾 卻 仍 無 法 感 受 藝 術 活 動 的 價 值（ 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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曼 麗， 2 0 0 0）。透 過 舞 蹈 認 知、鑑 賞 及 創 作 活 動，涵 養 孩 子 的

美 感 情 操 及 健 全 人 格 ， 父 母 會 鼓 勵 孩 子 參 加 ， 但 如 果 將 舞 蹈

作 為 終 身 職 業 ， 就 需 要 好 好 考 慮 。 舞 蹈 長 期 附 屬 於 學 校 體 育

課 中（ 張 中 煖， 2 0 0 1），視 為 與 運 動 同 為 身 體 的 活 動。台 灣 近

三 十 年 來 視 舞 蹈 為 舞 台 上 的 藝 術 ， 追 求 專 業 技 能 ， 是 少 數 人

參 與 的 活 動 ， 更 何 況 當 演 出 時 還 必 須 加 以 裝 扮 。 由 於 以 上 種

種 因 素 造 成 社 會 對 舞 蹈 活 動 的 刻 板 印 象 ， 社 會 對 舞 蹈 藝 術 的

觀 點 ， 也 影 響 了 家 長 是 否 支 持 子 女 進 入 國 中 繼 續 參 與 舞 蹈 活

動 的 抉 擇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資 優 教 育 的 必 要 性  

 

資 優 兒 童 是 國 家 的 資 產 ， 如 何 來 教 育 他 們 、 發 揮 他 們 的

潛 能 ， 不 但 是 個 人 的 問 題 、 家 庭 的 問 題 也 是 國 家 的 問 題 。 根

據 1 9 7 8 年 美 國 國 會 通 過 的 「 資 賦 優 異 兒 童 教 育 法 」  

（ G i f t e d  a n d  Ta l e n t e d  C h i l d r e n ’ s  E d u c a t i o n  A c t）， 所 謂 的 資

優 兒 童 是 指 在 學 齡 前 或 中 小 學 階 段 ， 經 鑑 定 在 下 列 領 域 有 卓

越 表 現 或 高 度 潛 力 者 ： 一 為 一 般 智 能 ； 二 為 特 殊 學 業 性 向 ；

三 為 創 造 能 力 ； 四 為 領 導 才 能 ； 五 為 視 覺 及 表 演 藝 術 ， 這 五

方 面 具 有 潛 力 者 。 其 中 ， 一 般 智 能 優 異 通 常 以 智 商 在 1 3 0 以

上 為 準 ， 特 殊 學 業 性 向 指 的 是 語 文 、 數 學 及 科 學 的 學 科 能 力 ，

創 造 能 力 指 思 考 的 獨 創 性 、 流 暢 性 、 變 通 性 及 精 密 性 ， 領 導

才 能 包 括 組 織 、 綜 合 、 分 析 、 判 斷 、 預 測 、 決 策 等 能 力 ， 視

覺 及 表 演 藝 術 則 指 美 術 、 音 樂 、 舞 蹈 、 戲 劇 等 特 殊 才 能 。 有

人 以 為 資 優 學 生 既 然 得 天 獨 厚 ， 我 們 何 必 錦 上 添 花 ？ 殊 不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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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優 教 育 有 它 的 必 要 性 ， 這 可 從 俾 益 個 人 、 學 校 、 社 會 三 方

面 來 討 論 。  

俾 益 個 人 方 面 ， 我 們 的 課 程 設 計 是 為 普 通 學 生 設 計 的 ，

資 優 生 正 如 智 能 不 足 學 生 一 樣 ， 都 是 被 忽 視 的 一 群 。 要 滿 足

其 心 理 需 求 ， 提 高 其 學 習 興 趣 ， 激 發 其 心 智 潛 能 ， 必 須 在 一

般 課 程 之 外 ， 另 為 設 計 ， 以 符 合 「 因 材 施 教 」 的 原 則 。  

俾 益 學 校 方 面 ， 推 展 資 優 教 育 可 促 使 學 校 研 究 新 的 教 材

教 法 ， 改 進 教 育 措 施 ， 增 進 學 校 的 朝 氣 和 活 力 ， 在 目 前 常 態

編 班 原 則 之 下 ， 保 持 適 應 個 別 差 異 的 彈 性 ， 故 對 於 普 通 教 育 ，

亦 有 助 益 。  

俾 益 社 會 方 面 ， 世 界 的 文 明 大 多 是 聰 明 人 創 造 的 ， 世 界

災 難 也 多 是 聰 明 人 的 傑 作 。 聰 明 的 孩 子 學 好 很 快 ， 學 壞 更 快 。

辦 理 資 優 教 育 正 是 為 國 家 培 育 培 育 有 益 的 人 才 。  

今 日 升 學 主 義 陰 影 下 ， 資 優 教 育 處 境 艱 難 ， 畢 竟 「 做 學

問 」 和 「 應 付 考 試 」 是 兩 回 事 。 會 做 學 問 的 人 ， 不 見 得 考 場

得 意 ； 會 應 付 考 試 的 人 ， 不 見 得 會 做 學 問 。 多 元 升 學 管 道 的

暢 通 ， 是 資 優 教 育 生 存 和 發 展 的 重 要 指 標 。 在 資 優 課 程 方 面

要 能 顧 及 資 優 生 的 獨 特 性 ， 毛 連 塭 （ 1 9 8 9） 認 為 資 優 課 程 應

包 括 概 念 發 展 、 內 容 知 識 、 過 程 技 能 和 成 果 等 四 方 面 ， 但 在

課 程 哲 學 與 目 標 、 教 學 系 統 、 教 材 教 具 、 教 學 實 施 和 師 資 訓

練 以 及 教 學 評 量 等 多 方 面 皆 有 其 特 殊 需 求 。  

面 對 資 優 兒 ， 或 許 多 數 人 會 懷 疑 父 母 與 一 般 的 老 師 是 否  

有 足 夠 的 能 力 教 導 他 們 。 事 實 上 ， 對 於 資 優 兒 的 教 導 ， 父 母

與 老 師 所 扮 演 的 建 設 性 角 色 是 鼓 勵 、 支 持 及 經 驗 的 引 導 、 環

境 的 設 計 ， 倒 不 一 定 是 知 識 的 獲 得 。 因 此 ， 不 見 得 父 母 或 老

師 本 身 是 資 優 才 可 以 教 導 資 優 兒 童 。 只 要 態 度 誠 懇 、 引 導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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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， 依 然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良 好 的 資 優 兒 輔 導 者 ， 並 獲 得 資 優 兒

的 尊 敬 。 若 能 以 欣 賞 資 優 行 為 的 觀 點 來 接 觸 他 們 ， 作 為 資 優

兒 的「 人 師 」， 當 比 只 是 做 個「 經 師 」來 得 有 助 益 ，在 中 、小

學 階 段 ， 尤 其 如 此 。 父 母 是 孩 子 啟 發 才 能 的 鑰 匙 ， 進 入 學 校

後 有 良 師 指 導 ， 包 括 知 識 、 態 度 、 習 慣 、 及 方 法 的 培 養 ， 這

也 就 是 目 前 資 優 教 育 所 強 調 的 。 第 三 個 階 段 是 名 師 階 段 ， 此

時 的 老 師 就 不 只 是 良 師 了 ， 他 必 定 是 某 一 方 面 的 行 家 、 高 手 ，

可 能 是 數 學 家 、 鋼 琴 家 、 舞 蹈 家 ， 此 時 才 是 進 入 知 識 、 技 能

的 專 精 領 域 ， 此 階 段 大 約 是 高 中 後 期 或 大 學 階 段 。 由 此 看 來 ，

如 果 是 資 優 兒 童 的 父 母 ， 應 先 盡 力 做 個 良 父 、 良 母 ， 發 現 和

培 養 更 多 孩 子 的 資 優 行 為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沿 革  

 

資 優 教 育 重 要 的 目 標 就 是 在 於 發 展 資 優 或 特 殊 才 能 孩 子

的 潛 能 ， 使 在 不 同 的 領 域 成 為 卓 越 的 人 才 （ 毛 連 塭 ， 1 9 8 9）。

舞 蹈 資 賦 優 異 教 育 的 萌 芽 ， 始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行 政 院 頒 布 之

「 加 強 文 化 建 設 及 育 樂 活 動 方 案 」，教 育 部 國 教 司 為 確 實 執 行

「 設 置 國 民 小 學 藝 術 特 色 班 」 方 案 ， 乃 於 民 國 七 十 年 籌 設 舞

蹈 、 音 樂 、 美 術 等 教 育 實 驗 班 ， 以 有 效 推 展 國 民 中 小 學 創 造

性 與 表 演 藝 術 能 力 等 特 殊 才 能 資 賦 優 異 的 特 殊 教 育 。 同 年 選

定 了 五 所 國 中 （ 北 市 北 安 、 北 縣 江 翠 、 中 縣 東 勢 、 高 市 苓 雅 、

屏 縣 明 正 ）、四 所 國 小（ 北 市 東 門、中 市 篤 行、嘉 縣 崇 文、高

市 中 正 ）設 置 了「 舞 蹈 教 育 實 驗 班 」，期 能 早 期 發 掘 具 有 舞 蹈

才 能 的 學 生 ， 施 予 系 統 之 舞 蹈 教 育 ， 以 發 揮 其 潛 能 ； 並 藉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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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 備 我 國 舞 蹈 表 演 人 才 ， 發 揚 舞 蹈 藝 術 。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「 特

殊 教 育 法 」 經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， 舞 蹈 班 正 式 納 入 特 殊 教 育 中

的 資 賦 優 異 類 舞 蹈 才 能 優 異 組 ， 隨 後 舞 蹈 實 驗 班 逐 年 擴 編 ，

並 且 為 求 其 一 貫 性 ， 自 國 小 、 國 中 到 高 中 均 陸 續 設 立 舞 蹈 班 ，

並 取 消 「 實 驗 」 之 名 稱 ， 現 今 改 稱 「 舞 蹈 才 能 資 賦 優 異 班 」

簡 稱 「 舞 蹈 資 優 班 」 。  

民 國 七 十 七 年 頒 布 的 「 國 民 中 小 學 設 置 舞 蹈 班 要 點 」 中

明 定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目 標 為 ： 1 .早 期 發 掘 具 有 舞 蹈 才 能 學 生 ，

施 以 有 系 統 之 舞 蹈 教 育 ， 充 分 發 展 其 潛 能 ， 以 培 植 舞 蹈 優 秀

人 才 ； 2 .透 過 舞 蹈 認 知 、 鑑 賞 及 創 造 活 動 ， 涵 養 學 生 之 美 感

情 操 及 健 全 人 格 ； 3 .培 養 國 民 中 小 學 舞 蹈 才 能 優 異 之 學 生 ，

以 奠 定 我 國 文 化 建 設 所 需 人 才 之 基 礎 。  

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公 佈 之 「 藝 術 教 育 法 」 則 明 定 ： 藝 術 教 育

以 培 養 藝 術 人 才 ， 充 實 國 民 精 神 生 活 ， 提 升 文 化 水 準 為 目 的 。  

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公 佈 之 「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藝 術 才 能 班 設 立 標

準 」 中 提 及 學 校 應 依 下 列 目 標 設 立 藝 術 才 能 班 ： 1 .早 期 發 掘

具 有 藝 術 資 賦 優 異 之 學 生 ， 施 以 計 畫 、 系 統 性 教 育 ， 充 分 發

揮 其 潛 能 ， 以 培 植 多 元 之 藝 術 專 業 人 才 ； 2 .增 進 具 有 藝 術 資

賦 優 異 之 學 生 對 藝 術 認 知 、 展 演 、 創 作 及 鑑 賞 能 力 ， 以 涵 養

學 生 美 感 情 操 ， 發 展 其 健 全 人 格 。 平 珩 指 出 舞 蹈 教 育 可 培 養

舞 者 、 編 舞 者 、 舞 評 家 、 舞 蹈 文 化 研 究 人 員 、 舞 蹈 教 師 、 舞

蹈 治 療 師 、 舞 團 行 政 人 員 、 舞 蹈 燈 光 設 計 、 舞 蹈 伴 奏 、 舞 蹈

服 裝 設 計 … …等 ， 出 路 相 當 多 元 且 豐 富 （ 平 珩 ， 1 9 9 6） 。  

在 台 灣 ， 學 校 設 立 舞 蹈 資 優 班 （ 國 小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職 ）

或 成 立 藝 術 學 校 之 舞 蹈 相 關 科 系 ， 是 為 了 更 徹 底 落 實 舞 蹈 教

育 ， 以 培 養 舞 蹈 藝 術 專 業 人 才 。 舞 蹈 教 育 具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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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， 舞 蹈 本 身 是 綜 合 體 ， 以 身 體 為 表 達 工 具 ， 把 個 人 內 在 的

衝 動 、 感 情 、 意 念 形 諸 於 外 ， 利 用 肢 體 結 合 時 間 、 空 間 、 力

量 等 因 素 形 成 動 作 語 彙 （ 陳 碧 涵 ， 1 9 9 4） 。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歷

經 二 十 餘 年 投 注 了 人 力 、 物 力 於 軟 、 硬 體 的 建 設 ， 為 國 家 培

育 了 無 數 優 秀 的 舞 蹈 專 業 人 才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 舞 蹈 資 優 班 學 生 流 失 問 題  

 

教 育 部 為 推 廣 藝 術 教 育 ， 培 養 舞 蹈 藝 術 人 才 ， 將 舞 蹈 、

音 樂 、 美 術 納 入 藝 術 才 能 教 育 ， 於 國 中 、 小 設 立 舞 蹈 班 以 發

展 舞 蹈 藝 術 教 育 ， 已 超 過 二 十 年 ， 以 發 掘 擁 有 舞 蹈 潛 能 、 提

升 文 化 素 養 的 教 育 方 式 ， 成 就 了 相 當 多 的 舞 蹈 人 才 ， 也 使 我

國 晉 升 成 為 舞 蹈 文 化 大 國（ 教 育 部， 1 9 9 8）。如 上 述 已 投 注 舞

蹈 資 優 教 育 二 十 年 的 人 力 物 力 ， 應 相 當 卓 越 並 培 養 許 多 的 人

才 ， 但 由 （ 郭 淑 娟 ， 1 9 95； 楊 韻 玲 ，1 9 9 6； 林 正 隆 ， 1 9 98）

研 究 台 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藝 術 才 能 班 畢 業 生 追 蹤 調 查 顯 示 ， 台

灣 地 區 舞 蹈 資 優 班 畢 業 後 升 學 進 入 國 中 、 高 中 職 、 大 專 、 研

究 所 等 階 段 的 舞 蹈 班 （ 科 、 系 ） 及 就 業 時 從 事 其 專 業 的 比 率 ，

相 較 於 音 樂 班 與 美 術 班 呈 現 相 當 低 的 比 率 ， 可 知 由 國 小 舞 蹈

班 一 直 到 舞 蹈 高 等 教 育 人 口 有 遞 減 的 趨 勢 ， 畢 業 時 從 事 舞 蹈

相 關 工 作 也 僅 佔 原 來 的 五 分 之 ㄧ ， 與 音 樂 、 美 術 資 優 班 相 差

甚 遠 （ 如 表 2 - 1）。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目 標 與 實 施 成 果 有 所 差 距 ，

舞 蹈 人 才 流 失 原 因 為 何 ？ 從 舞 蹈 人 所 面 臨 的 運 動 傷 害 、 飲 食

失 調 、 出 路 等 方 面 來 看 ， 可 窺 見 舞 蹈 人 的 艱 辛 。  

教 育 部 訂 定 「 舞 蹈 科 系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」 中 ， 解 剖 學 、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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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傷 害 都 是 舞 蹈 科 系 學 生 之 必 修 科 目 。 但 郭 惠 良 （ 2 0 0 2） 指

出 運 動 傷 害 是 舞 蹈 系 學 生 最 大 的 夢 魘 ； 李 奕 寬 （ 2 0 0 4） 調 查

台 灣 北 、 中 、 南 地 區 國 小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、 大 學 ， 2 1 6 6 位 舞 蹈

專 長 學 生 舞 蹈 傷 害 研 究 顯 示 平 均 受 傷 比 率 8 6 . 3％ ， 以 大 專 受

傷 比 率 9 6 . 4％ 最 高 ， 國 小 受 傷 率 低 於 國 中 、 高 中 、 大 學 ， 但

也高達 7 5 . 1％；這與（楊百嘉、潘繼仁， 1992；李依齡， 2 0 0 4；

K o u t e d a k i  &  J a m u r t a s ,  2 0 0 4） 等 學 者 研 究 相 同 ， 研 究 中 顯 示

舞 齡 越 長 ， 受 傷 比 率 越 高 。  

 

在 文 獻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模 特 兒 、 舞 者 以 及 運 動 員 是 飲 食 失

調 的 高 危 險 群 ， 舞 者 對 於 自 我 舞 技 完 美 無 缺 的 要 求 特 質 ， 也

促 使 體 形 達 到 更 自 我 理 想 的 標 準 ， 所 以 不 正 常 的 飲 食 型 態 讓

舞 者 成 為 月 經 異 常 、 低 骨 質 密 度 、 肌 肉 骨 骼 傷 害 的 高 發 生 者

（李依齡，2004；K o u t e d a k i  &  J a m u r t a s ,  2 0 0 4；葉素汝，2005）。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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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是 舞 蹈 表 演 的 工 具 ， 一 但 發 生 嚴 重 的 傷 害 ， 就 必 須 完 全 脫

離 表 演 的 行 列 ， 無 法 再 登 上 舞 台 。 家 長 對 於 舞 蹈 運 動 造 成 的

傷 害 疑 慮 ， 也 是 在 升 國 中 階 段 就 中 止 選 擇 就 讀 舞 蹈 班 的 重 要

影 響 因 素 。  

學 者 張 中 煖 （ 1 9 9 7）、 唐 璽 惠 （ 1 9 9 7）、 林 正 隆 （ 1 9 9 8）、

張 介 （ 2 0 0 3） 認 為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生 ， 未 再 繼 續 就 讀 原 因 如 下 ：  

一 般 社 會 價 值 觀 將 國 小 舞 蹈 班 界 定 為 才 藝 學 習 ， 而 非 舞

蹈 人 才 之 培 育 ， 致 使 國 小 舞 蹈 班 畢 業 生 繼 續 就 讀 國 中 、 高 中

之 人 數 遞 減 。 而 學 者 張 介 （ 2 0 0 3） 的 研 究 亦 可 證 實 此 觀 念 ，

其 研 究 中 就 讀 高 中 舞 蹈 班 的 學 生 中 ， 國 小 、 國 中 皆 就 讀 舞 蹈

班 的 學 童 比 率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2 4 . 37％ ； 而 國 小 未 就 讀 舞 蹈 班 ，

但 國 中 就 讀 舞 蹈 班 的 學 童 比 率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4 3 . 3 6％ ； 國 小

就 讀 舞 蹈 班 ， 但 國 中 就 讀 普 通 班 的 學 童 比 率 占 有 效 樣 本 的

3 . 5 8％ ； 國 小 、 國 中 皆 就 讀 普 通 班 的 高 中 舞 蹈 班 學 生 比 率 占

有 效 樣 本 的 2 8 . 6 7％ 。 這 個 數 據 與 林 正 隆 （ 1 9 9 8） 所 做 的 研

究 結 果 相 近 。  

國 內 舞 蹈 就 業 困 難 ， 致 使 舞 蹈 班 學 生 陸 續 轉 攻 其 他 行 業

（ 唐 璽 惠， 1 9 9 7；林 正 隆， 1 9 9 8）。而 甄 試 之 效 度 不 佳，各 校

未 實 施 標 準 化 的 舞 蹈 性 向 測 驗 ， 智 力 測 驗 的 結 果 ， 使 擁 有

舞 蹈 性 向 的 學 生 難 過 關 （ 張 中 煖 ， 1 9 9 7）， 造 成 原 就 讀 舞 蹈

班 的 同 學 升 學 困 難，上 述 運 動 傷 害、就 業、升 學 等 問 題 都 是 造

成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未 繼 續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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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性 別 差 異 問 題  

 

存 在 於 大 多 數 成 人 心 目 對 待 不 同 性 別 者 的 態 度 還 是 有 極

大 的 差 異 ， 至 於 涉 世 未 深 的 兒 童 受 到 成 人 （ 尤 其 是 父 母 ） 的

影 響 則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； 故 兒 童 之 性 別 社 會 化 除 受 制 於 整 體 大

環 境 外 ， 因 家 庭 教 育 之 不 同 ， 應 該 有 其 個 別 差 異 性 。 舞 蹈 家

G e o rg e  B a l a n c h i n e 也曾說：「芭蕾舞是女人的事」（黃麒、葉榕，

1 9 9 4；歐建平， 1 9 9 6；何恭上， 1 9 8 5）。從（教育部， 1 9 9 9；李

佩 芬， 2 0 0 3；張 介， 2 0 0 3）所 作 的 統 計 顯 現，不 管 國 小、國 中 、

高 中 職 與 大 專 院 校 ， 舞 蹈 班 （ 科 、 系 ） 男 女 比 例 都 相 差 極 為

懸殊；而李玉琳、廖主民、洪翊芳（ 2 0 0 5）以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來

看 ， E c c l e s 的 期 望 價 值 理 論 有 助 於 解 釋 這 個 現 象 。 E c c l e s 等

學 者 指 出 ， 個 人 成 就 相 關 行 為 選 擇 與 表 現 ， 受 到 重 要 他 人 的

信 念 和 行 為 社 會 化 的 結 果 ， 而 重 要 他 人 的 信 念 和 行 為 是 受 文

化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其 中 職 業 特 徵 和 文 化 刻 板 印 象 及 性 別 角 色

刻 板 印 象 更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（ E c c l e s， 1 9 9 1； 洪 淑敏， 2 0 0 3）。

所以舞蹈在性別上的差異，可以從舞蹈的歷史、大 眾 對 舞 蹈 藝

術 的 認 同 及 社 會 對 舞 蹈 的 性 別 刻 板 印 象 窺 見 。  

無 論 從 東 方 或 西 方 歷 史 中 來 看 ， 舞 蹈 藝 術 的 地 位 ， 皆 處

於 被 動 的 低 下 位 置 ， 演 變 至 今 在 傳 統 觀 念 中 ， 才 慢 慢 脫 離 舞

女 或 戲 子 的 偏 差 觀 念 ； 尤 其 男 性 被 賦 予 的 社 會 責 任 、 肩 負 著

養 家 活 口 的 重 擔 ， 甚 至 是 光 耀 門 楣 的 家 族 期 待 ， 讓 男 性 選 擇

舞 蹈 藝 術 工 作 成 為 終 身 職 業 比 女 性 有 更 大 的 阻 力 。  

C o l t i n  ( 1 9 9 9 )  指 出 五 至 十 四 歲 的 學 齡 兒 童，有 8 0 %的 時

間 是 在 學 校 之 外 ， 這 提 供 了 父 母 ㄧ 個 促 進 其 社 交 、 情 感 、 認

知 和 身 體 技 巧 成 長 的 機 會 ， 而 父 母 的 鼓 勵 、 支 持 和 信 念 比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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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 色 模 範 更 有 影 響 力 ， 因 此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對 學 校

和 社 會 的 身 體 活 動 方 案 的 指 導 方 針 就 將 父 母 列 為 計 畫 成 功 與

否 的 關 鍵 性 因 素 。 父 母 是 兒 童 第 一 個 也 是 最 重 要 的影響者，

（唐榮昌， 1994；林玫君， 1999；林庭玉， 1999；徐錦興， 1991）

等 學 者 所 做 的 研 究 皆 指 出 父 母 參 與 比 老 師 指 導 更 具 影 響 力 。  

「 家 庭 」 是 人 類 社 會 結 構 中 最 小 的 單 位 ， 但 也 是 對 兒 童

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團 體 ； 家 庭 是 維 繫 力 量 的 泉 源 ， 也 是 尋 求 慰 藉

的 所 在 ， 家 庭 更 是 塑 造 兒 童 思 考 模 式 、 行 為 舉 止 的 搖 籃 ； 在

家 庭 中 父 母 是 最 重 要 的 家 庭 成 員 ， 父 母 親 的 想 法 更 是 影 響 孩

童 決 定 最 主 要 的 依 據（ 王 佩 玲， 1 9 9 3）。家 庭 是 社 會 的 基 本 單

位 ， 是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的 出 發 點 ， 兒 童 體 認 社 會 價 值 最 早 的 地

方 。 家 庭 更 是 兒 童 角 色 學 習 最 早 的 場 所 ， 父 母 就 是 孩 子 模 仿 的

對象。  

兒 童 因 未 成 熟 ， 在 家 庭 中 受 到 成 人 價 值 觀 的 影 響 ， 判 斷

常 取 決 於 成 人 觀 念 ， 受 到 家 庭 、 學 校 、 社 會 的 影 響 ， 而 父 母

所 佔 的 影 響 比 例 最 重 要 。 吳 武 典 （ 1 9 8 8） 指 出 培 養 資 優 兒 童

的過程中，父母與教師應扮演的角色有：作為示範者、保護者、

訓 練 者 、 教 育 者 、 規 劃 者 、 傾 聽 者 、 學 校 夥 伴 與 生 涯 嚮 導 。

以 作 為 孩 子 的 嚮 導 方面，父母就是孩子的指南針、方向盤，指

引 他 努 力 的 方 向 。 由 於 升 學 主 義 的 影 響 ， 現 在 的 學 子 往 往 只

現 實 的 為 分 數 、 為 考 試 而 努 力 ， 對 未 來 毫 無 期 許 。 甚 至 為 了

表 現 突 出 、 獲 得 別 人 的 稱 讚 ， 變 得 只 在 乎 自 己 ， 不 關 心 別 人 ，

因 而 產 生 現 實 、 自 私 的 態 度 。 所 以 在 資 優 教 育 中 ， 特 別 強 調 ，

擴 展 心 胸 ， 容 納 、 欣 賞 別 人 ； 眼 光 放 遠 ， 容 忍 眼 前 的 挫 折 ，

也 不 洋 洋 得 意 於 一 時 的 成 就 。 父 母 更 要 時 時 為 孩 子 分 析 眼 前

的 學 習 與 未 來 的 關 係 ， 才 不 致 使 學 習 窄 化 、 生 活 窄 化 ， 也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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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 勵 孩 子 讓 成 功 與 失 敗 都 成 為 很 好 的 經 驗 ， 作 為 日 後 發 展 的

基 礎 。  

 

 

第 六 節   動 機 、 阻 礙 、 利 益 之 理 論  
 

本 節 乃 以 動 機 、 阻 礙 、 利 益 三 方 面 理 論 作 相 關 之 文 獻 探

討 : 

 

一 、 動 機  

「 動 機 」 是 指 個 人 對 於 自 己 所 認 為 重 要 的 或 是 有 價 值 的

目 標 去 從 事 、 去 完 成 ， 並 欲 達 到 完 美 地 步 的 一 個 內 在 推 動 力

量 。 動 機 （ m o t i v a t i o n） 是 引 導 行 為 產 生 的 主 要 根 源 ， 也 是

最 真 與 最 實 在 的 思 想 或 意 圖 ； 動 機 是 成 才 的 起 點 也 是 一 種 支

配 任 何 行 為 的 基 本 驅 力 ， 根 據 林 靈 宏 （ 1 9 9 4） 研 究 指 出 ， 個

體 某 種 行 為 發 生 的 原 因 ， 也 就 是 促 使 人 們 採 取 某 種 行 動 以 滿

足 某 種 需 求 的 內 在 力 量 ； 盧 俊 宏 （ 1 9 9 4） 研 究 發 現 ， 行 為 後

產 生 的 結 果 ， 也 就 是 行 為 前 的 那 股 無 形 的 動 力 ， 而 這 種 動 力

是 具 有 持 久 性 與 方 向 性 ， 它 是 促 使 個 體 從 事 各 種 活 動 的 內 在

原 因 ， 所 以 動 機 並 沒 有 一 種 被 特 定 普 遍 接 受 的 定 義 。  

人 文 心 理 學 家 馬 斯 洛 （ M a s l o w ,  A .  H .） ， 提 出 需 求 漸 進

階 層 說 法 ， 依 次 為 : 1 .生 理 需 求 （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n e e d s） :如 食

物 、 水 、 睡 眠 都 要 得 到 需 求 而 且 滿 足 、 次 高 層 次 才 能 實 現 ；

2 .安全需求（ s a f e t y  n e e d s） :避免傷害與危險，並獲得健康； 3 .

愛 與 從 屬 需 求 （ n e e d s  f o r  l o v e  a n d  b e l o n g i n g） :獲 得 友 誼 或

親 情 及 從 團 體 之 認 同 需 求 ， 一 個 人 若 缺 乏 愛 的 補 償 或 代 替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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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會 想 盡 方 法 ， 獲 得 此 類 相 關 之 認 可 ； 4 .尊 嚴 需 求 （ needs  fo r  

e s teen） :指希望獲得他人的尊重、仰 慕 ， 獲 得 肯 定 自 信 與 自 尊

之 需 求 ； 5 .自 我 實 現 需 求 （ n e e d s  f o r  s e l f - a c t u a l i z a t i o n） :即

發 展 個 人 獨 特 的 潛 能 並 竭 盡 所 能 全 力 以 赴 ， 以 達 到 完 美 境 界

之 需 求 、 自 我 實 現 並 不 在 乎 個 人 做 些 什 麼 ， 而 在 於 對 自 己 的

所做感受如何； 6 .認知需求（ n e e d  t o  k n o w  a n d  u n d e r s t a n d） :指滿

足好奇心、求知慾、了解需求； 7 .審美需求（ aes the t i c  needs） :指

對 秩 序 對 稱 ， 閉 鎖 （ c l o s u r e） 需 求 更 完 美 等 之 需 求 。 馬 斯 洛

認 為 人 各 種 動 機 之 間 是 只 有 層 次 的 關 係 存 在 ， 次 序 是 無 法 改

變 的 ， 就 馬 斯 洛 動 機 層 次 而 言 ， 舞 蹈 的 表 現 中 ， 獲 得 自 我 實

現 進 而 滿 足 個 人 當 時 的 好 奇 夢 想 、 疑 惑 ， 並 進 而 追 求 美 感 ，

進 而 對 任 何 人 、 事 、 物 的 看 法 都 較 為 宏 觀 。  

簡 美 姿 （ 2 0 0 2） 研 究 指 出 ， 父 母 讓 子 女 學 習 才 藝 的 目 的

主 要 為 培 養 子 女 獨 立 性 、 興 趣 、 促 進 健 康 為 主 要 訴 求 。 國 中

音 樂 班 ， 就 讀 動 機 與 舞 蹈 班 、 美 術 班 略 有 差 異 ， 舞 蹈 學 習 放

棄 因 素 以 身 體 、 就 業 管 道 狹 礙 、 學 業 壓 力 為 主 要 因 素 ； 舞 蹈

學 習 教 材 的 編 選 更 要 注 意 到 舞 蹈 者 的 經 驗 、 能 力 、 興 趣 。 動

機 是 支 配 任 何 行 為 最 基 本 的 驅 力 。 由 特 殊 才 能 方 面 ， 以 人 的

需 求 面 ， 動 機 扮 演 著 參 與 與 否 的 重 要 關 鍵 ， 從 人 類 的 參 與 角

度 來 探 討 大 致 可 分 為 : 1 .生 理 動 機 :包 括 精 神 舒 暢，心 曠 神 怡 ，

健 康 與 體 適 能 提 升 等； 2 .人 際 動 機 :透 過 參 與 舞 蹈 認 識 更 多 的

朋 友 ， 建 立 良 好 友 誼 ， 公 共 關 際 提 昇 ； 3 .自 我 實 現 :肯 定 自 己

的 表 演 藝 術 能 力 ， 堅 持 自 己 的 理 想 ， 努 力 實 現 夢 想 ； 4 .壓 力

的 排 除 :主 要 目 的 為 舒 解 日 常 的 壓 力 。  

學 者 D e c i 和 R y a n（ 1 9 9 1） 把 動 機 分 為 內 在 動 機 、 外 在

動 機 及 無 動 機 三 類 ， 內 在 動 機 指 的 是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因 素 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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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體 仍 然 願 意 持 續 某 種 行 為 的 內 在 歷 程 ； 外 在 動 機 是 指 個 體

持 續 行 為 主 要 是 來 自 於 外 在 事 件 的 影 響 ， 而 非 出 自 於 個 體 的

自 我 決 定 ； 無 動 機 則 指 維 持 個 體 行 為 既 不 是 內 在 也 不 是 外 在

動 機 ， 已 無 更 好 的 理 由 驅 使 此 行 為 。  

B o e r g e r  ( 1 9 7 1 )  指 出 ， 高 期 望 的 父 母 有 高 成 就 的 兒 子 。

當父母期望相似且增加時，孩子的成就也增加。 Se g ine r  (1983)  則

是 指 出 ： 父 母 也 可 能 將 自 己 未 完 成 的 願 望 轉 移 到 孩 子 身 上 。

國 內 學 者 曾 建 章 （ 1 9 9 6） 在 研 究 中 指 出 ：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所 知

覺 之 教 師 與 父 母 之 學 業 成 就 期 望 分 數 偏 高 ， 不 論 教 師 或 父 母

對 資 優 學 生 或 子 女 皆 有 很 高 的 學 業 成 就 期 望 ， 且 父 母 期 望 顯

著 高 於 教 師 期 望 。 可 見 中 國 社 會 裡 ， 父 母 望 子 成 龍 、 望 女 成

鳳 的 心 理 仍 普 遍 存 在 ， 但 過 高 的 期 望 亦 有 可 能 形 成 資 優 學 生

心 理 上 的 負 擔 ， 其 心 理 的 壓 力 感 受 也 是 必 須 注 意 的 。  

A t k i n s o n  ( 1 9 8 3 )  認 為 當 個 人 在 從 事 或 選 擇 某 項 工 作

時 ， 會 同 時 出 現 兩 種 心 理 傾 向 ， 一 是 追 求 成 功 的 傾 向 ， 一 是

避 免 失 敗 的 傾 向 ， 亦 即 害 怕 失 敗 。 這 兩 種 傾 向 方 向 相 反 ， 個

人 最 後 的 行 為 表 現 取 決 於 哪 種 傾 向 較 強 而 定 ， 但 傾 向 的 強 弱

卻又是動機（ m o t i v e）、期待（ e x p e c t e n c y）及誘因（ i n c e n t i v e）

三 種 變 相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。A t k i n s o n 的 動 機 理 論 可 歸 納 為（ 張

春 興 、 林 清 山 ， 1 9 8 2）： 1 .個 人 對 事 、 對 物 、 對 人 都 有 追 求 成

功 的 傾 向 ， 此 種 傾 向 可 稱 為 個 人 的 成 就 動 機 。 而 個 人 成 就 動

機 的 強 弱 是 從 其 經 驗 中 學 習 得 來 ； 2 .每 當 個 人 面 對 他 所 求

事 、 物 、 人 的 情 境 時 ， 有 兩 種 性 質 相 反 的 動 機 同 時 發 生 。 其

一 是 追 求 成 功 ， 另 一 是 避 免 失 敗 ， 形 成 一 種 猶 豫 的 矛 盾 心 理 ；

3 .個 人 成 就 動 機 的 強 弱 ， 將 決 定 於 個 人 對 其 面 臨 情 境 的 認

知 ； 4 .成 就 動 機 的 強 弱 與 個 人 的 性 格 (人 格 特 質 )有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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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成 就 動 機 的 影 響，H e i d e r  ( 1 9 5 8 )  的 歸 因 理 論 認 為 有

兩 項 重 要 的 因 素 影 響 人 類 的 行 為 結 果 ， 亦 即 個 人 動 力 及 環 境

動 力 ， 而 個 人 動 力 的 大 小 則 視 個 人 是 否 努 力 (企 圖 心 、 盡 力 )而

定 。 而 R e y n o l d s 和 Wa l b e r g  ( 1 9 9 1 )  認 為 個 體 的 成 就 動 機 受

家 庭 環 境 的 影 響 ， 再 進 而 影 響 到 大 眾 媒 體 與 同 儕 環 境 ， 同 時

也 影 響 了 學 習 態 度 及 學 業 成 就 。  

吳 宗 立 （ 1 9 9 3） 指 出 ： 成 就 動 機 是 激 發 學 習 意 願 ， 參 與

學 習 活 動 ， 並 願 為 學 習 目 標 而 努 力 的 內 在 驅 動 力 ， 在 學 習 上

是 一 項 中 介 歷 程 ， 為 其 直 接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的 努 力 與 追 求 。 而

盧俊宏（ 1994）又認為：所謂成就動機（ ach ievement  mot iva t ion）

乃 一 個 人 認 為 很 有 意 義 或 很 有 價 值 的 工 作 ， 不 但 願 意 去 做 並

且 願 意 花 費 許 多 精 神 和 力 氣 去 追 求 ， 以 達 成 功 或 完 美 的 心 理

歷 程 。  

謝 效 昭 （ 1 9 8 6） 指 出 父 母 選 擇 讓 子 女 參 加 才 藝 班 的 動 機

主 要 是 促 進 子 女 身 心 健 康 ， 培 養 子 女 興 趣 和 氣 質 ， 並 訓 練 子

女 的 獨 立 性 ； 楊 韻 玲 （ 1 9 9 6） 研 究 國 中 、 小 學 音 樂 班 畢 業 生

6 0 0 人 學 習 成 效 之 追 蹤 調 查 結 果 ， 在 動 機 方 面 父 母 影 響 最

多 、 其 次 是 自 己 興 趣 、 老 師 影 響 、 同 學 影 響 。 郭 淑 娟 （ 1 9 9 5）

研 究 國 中 美 術 班 5 3 人，發 現 就 讀 美 術 班 最 大 的 動 機 是 同 學 自

己的興趣，其次為父母，再其次為老師和同學。  

李育文（ 1 9 9 2）研究國、高中音樂、舞蹈班學生 9 0 0 人，

研 究 發 現 國 、 高 中 音 樂 、 舞 蹈 班 學 生 皆 認 為 「 自 我 實 現 」 、

「 利 他 」 和 「 工 作 自 由 」 是 較 重 要 的 職 業 價 值 ， 而 「 控 制 」

和 「 金 錢 」 是 較 不 重 要 的 ， 音 樂 班 對 職 業 自 我 概 念 ， 高 於 舞

蹈 班 學 生 。  

林 正 隆 （ 1 9 9 8） 研 究 國 小 舞 蹈 畢 業 生 1 8 4 人 ， 發 現 就 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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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 蹈 班 最 大 動 機 是 自 己 的 興 趣 ， 最 大 的 理 想 是 滿 足 自 己 的 興

趣 。 唐 璽 惠 （ 1 9 9 7） 研 究 高 、 國 中 舞 蹈 班 學 生 7 5 3 人 ， 發 現

舞 蹈 班 學 生 自 己 的 興 趣 就 是 就 讀 舞 蹈 班 最 重 要 之 因 素 ， 本 身

身 體 狀 況 不 佳 、 出 路 受 限 是 放 棄 學 舞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陳 學 綿 （ 2 0 0 0） 研 究 舞 蹈 社 學 生 家 長 2 7 0 人 發 現 讓 子 女

習 舞 主 要 動 機 為 「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」 、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」 、 「 知

性 需 求 」 。 同 為 藝 術 資 優 生，郭淑娟（ 1 9 9 5）研究指出美術班

個人動機與林正隆（ 1 9 9 8）之 調 查 研 究 與 楊 韻 玲（ 1 9 9 6）研 究

之 動 機 皆 有 差 異 ， 興 趣 來 自 父 母 居 多 ， 而 父 母 讓 子 女 學 習 動

機 也 不 同 。  

由 以 上 多 位 學 者 之 研 究 可 歸 納 出 參 與 一 項 藝 術 才 能 ， 最

早 的 動 機 ， 家 長 的 角 色 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， 無 論 是 為 了 孩

子 的 身 心 健 康 、 或 為 了 培 養 子 女 興 趣 、 自 我 理 想 的 實 現 或 是

愛 與 歸 屬 感 的 需 求 ⋯ ⋯ 等 因 素 ， 父 母 都 是 影 響 孩 子 參 與 「 動

機 」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 

 

二 、 阻 礙  

C h u b b  ( 1 9 8 1 )  認 為 阻 礙 活 動 因 素 有 兩 類：一 為 外 在 阻 礙

因 素 ， 如 ： 外 在 經 濟 因 素 、 人 口 因 素 、 社 會 結 構 、 社 會 態 度 、

罪犯、破壞公物、都市紊亂的情形、資源變化與交通運輸問題；

二 為 個 人 阻 礙 因 素 ， 如 ： 個 性 、 知 覺 態 度 、 知 識 和 技 能 、 性

別 、 年 齡 與 生 命 週 期 、 文 化 及 次 文 化 的 影 響 、 目 標 、 生 活 型

態 、 居 住 地 區 、 職 業 類 型 、 個 人 的 收 入 及 分 配 與 可 利 用 之 休

閒 時 間 ， 這 二 個 因 素 皆 可 能 阻 礙 活 動 的 參 與 。  

S e a r l e 和 J a c k s o n  ( 1 9 8 5 )  指 出 人 們 願 意 參 與 一 項 活 動

時 ， 有 一 個 或 一 個 以 上 的 阻 礙 因 素 ， 影 響 了 他 們 參 與 活 動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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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願 。 在 研 究 中 發 現 阻 礙 參 與 活 動 的 因 素 依 其 重 要 性 為 工 作

責 任 、 設 施 或 區 域 太 擁 擠 、 不 容 易 找 到 同 伴 、 沒 有 參 與 活 動

的 機 會 、 家 庭 責 任 、 過 高 價 格 及 使 用 費 、 不 知 道 去 哪 裡 學 習

技 能 、 個 性 較 內 向 害 羞 而 不 好 意 思 在 公 開 場 合 活 動 、 缺 乏 交

通 工 具 、 體 能 狀 況 無 法 應 付 、 缺 乏 藝 術 及 創 造 能 力 。  

C r a w f o r d 和 G o d b e y  ( 1 9 8 7 )  指 出 ： 阻 礙 為 個 體 主 觀 不 喜

歡 或 不 想 投 入 參 與 之 影 響 因 素 ， 並 歸 納 統 整 各 類 阻 礙 的 研

究，發展阻礙模式，將阻礙的影響 因素分別歸納為三類：  

一 為 個 人 內 在 阻 礙 （ i n t r a p e r s o n a l  c o n s t r a i n t s）： 指 個 體

因 內 在 的 心 理 狀 態 或 態 度 ， 而 影 響 其 喜 好 或 參 與 ， 如 壓 力 、

憂 慮 信 仰 、 自 我 能 力 及 主 觀 評 價 等 。 亦 有 其 他 學 者 認 為 個 人

內在阻礙的範圍包括：個人的生理狀況（健康及體能因素）、動

機 、 知 覺 程 度 、 需 求 的 滿 足 、 壓 力 狀 況 、 個 人 能 力 、 知 識 興

趣 以 及 便 利 性 評 估 。  

二 為 人 際 間 的 阻 礙 （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 c o n s t r a i n t s）： 指 個 體

因 沒 有 合 適 或 足 夠 的 參 與 同 伴 而 影 響 其 喜 好 與 參 與 的 因 素 ，

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互 影 響 的 結 果 。 包 括 友 伴 缺 乏 、 與 其 他 參 與

者 不 投 合 等 。  

三 為 結 構 性 阻 礙 （ s t r u c t u r a l  c o n s t r a i n t s）： 指 影 響 個 體

喜 好 或 參 與 的 外 在 因 素 ， 如 季 節 、 氣 候 、 設 備 、 金 錢 、 時 間

及 機 會 等 ， 此 類 的 阻 礙 較 易 因 個 體 高 度 的 喜 好 而 克 服 。  

本 研 究 中 的「 阻 礙 」，指 的 是 家 長 有 想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

舞 蹈 班 的 意 願 ， 但 因 為 某 些 原 因 ， 使 得 讓 孩 子 繼 續 就 讀 舞 蹈

班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的 困 難 。  

 

三 、 利 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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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利 益 」 是 指 參 與 活 動 過 程 中 可 以 幫 助 參 與 者 改 善 其 身

心 健 康 或 滿 足 內 在 需 求 的 現 象 (高 俊 雄 ， 1 9 9 5 )。 學 者 對 休 閒

利 益 的 定 義 為 心 理 利 益 、 生 理 利 益 、 減 輕 壓 力 、 增 進 家 庭 關

係 、 表 達 自 我 、 交 友 、 增 加 生 活 體 驗 、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、 提 升

生 命 品 質 等 （ 高 俊 雄 ， 1 9 9 5； 高 俊 雄 、 溫 景 財 ， 1 9 9 6） 。  

學 者 盧 俊 宏 （ 1 9 9 4） 研 究 提 出 ， 規 律 的 從 事 有 氧 運 動 ，

可 以 改 善 焦 慮 與 沮 喪 ， 而 且 可 以 增 進 參 與 運 動 者 的 自 信 心 、

成 就 感 並 增 進 心 理 健 康 。  

國 內 學 者 簡 美 姿 （ 2 0 0 2） 研 究 指 出 要 達 到 學 習 效 果 必 須

先 瞭 解 動 機 以 及 動 機 在 學 習 上 的 力 量 。 就 運 動 情 境 而 言 也 就

是 對 運 動 能 力 的 自 我 肯 定 與 表 現 。 唐 璽 惠 （ 1 9 9 7） 研 究 國 、

高 中 舞 蹈 班 7 5 3 人 ，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實 施 現 況 上 ， 學 生 對 各 項

制 度 與 政 策 滿 意 度 與 目 標 滿 意 度 上 達 到 非 常 滿 意 ， 四 點 量 表

在 課 程 、 師 資 、 選 課 、 進 路 資 源 及 整 體 滿 意 度 均 達 滿 意 程 度 。

林 正 隆 （ 1 9 9 8） 研 究 舞 蹈 畢 業 生 1 8 4 人 ， 八 項 舞 蹈 研 究 構 面

中 滿 意 度 較 高 的 前 三 項 是 甄 試 方 式 、 舞 蹈 師 資 、 舞 蹈 活 動 ，

滿意度較低的是人際關係、教學設備、輔導活動。林宇涵（ 2000）

研 究 國 中 舞 蹈 班 畢 業 生 1 6 5 人 ， 發 現 希 望 未 來 從 事 與 舞 蹈 直

接 相 關 休 閒 活 動 工 作 ， 影 響 職 業 選 擇 的 因 素 方 面 ， 以 環 境 因

素 影 響 最 大 。 戴 貝 玲 （ 1 9 9 9） 研 究 舞 蹈 班 教 師 ， 認 為 舞 蹈 比

賽 不 應 由 舞 蹈 班 學 生 參 加 ， 舞 蹈 展 只 能 展 部 分 學 習 成 果 ， 舞

蹈 活 動 演 出 會 影 響 正 常 教 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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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 小 結  

 

從 資 優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， 到 因 為 運 動 傷 害 、 升 學 、 就 業 問

題 、 性 別 差 異 等 方 面 考 量 ， 家 長 身 為 孩 童 最 重 要 的 影 響 者 ，

到 學 者 們 對 於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的 理 論 研 究 ，

影 響 家 長 讓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學 習 的 動 機 因 素 包 含 生 理 動 機 、 安

全 動 機 、 愛 與 從 屬 動 機 、 尊 嚴 需 求 、 自 我 實 現 、 人 際 需 求 與

壓 力 的 排 除 等 ； 在 參 與 阻 礙 則 有 個 人 內 在 心 理 阻 礙 、 身 體 健

康 、 壓 力 狀 況 知 識 興 趣 、 友 伴 缺 乏 、 設 備 、 場 地 、 設 施 安 全 、

師 資 、 教 材 、 行 政 、 經 濟 與 社 會 觀 念 等 阻 礙 因 素 ； 而 期 望 利

益 更 包 含 了 心 理 利 益 、 生 理 利 益 、 減 輕 壓 力 、 增 進 親 子 關 係 、

表達自我、交友、增加生活經驗、健全生活內涵、提 升 生 活 品

質 等 。  

由 學 者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可

得 知 學 習 者 的 參 與 動 機 將 會 對 學 習 的 成 果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的 影

響 ， 其 生 活 經 驗 、 品 質 、 能 力 與 家 庭 關 係 自 然 也 會 因 而 有 所

改 變 ， 而 減 少 參 與 的 阻 礙 是 否 能 增 加 學 習 的 利 益 。 根 據 研 究

之 相 關 文 獻 亦 發 現 ， 能 否 從 運 動 中 獲 得 學 習 樂 趣 可 因 不 同 性

別 、 年 齡 、 年 級 、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的 不 同 ， 在 學 習 動 機 與 阻 礙

上 會 有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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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研究方法  
 

本 章 節 主 要 在 說 明 研 究 過 程 中 之 研 究 方 法 與 程 序 。 本 研

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調 查 苗 栗 縣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童 的 家 長 ， 了 解

家 長 們 讓 孩 子 就 讀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動 機 、 對 舞 蹈 資 優 教 育

的 滿 意 度 及 利 益 、 以 及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是 否 有 阻 礙 ，

並 將 結 果 分 析 解 釋 ，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全 章 共 分 六

節 ： 第 一 節 研 究 程 序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設 ； 第 三 節

研 究 對 象 ；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； 第 五 節 量 表 編 製 與 問 卷 施 測 ；

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程 序  

 

本 研 究 依 研 究 之 主 題 ， 積 極 蒐 集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、 探 討

分 析 及 彙 整 ， 並 蒐 集 苗 栗 縣 舞 蹈 資 優 班 相 關 資 料 ， 以 對 研 究

對 象 做 更 進 ㄧ 步 的 了 解 。  

在 各 主 要 變 項 決 定 後 ， 開 始 建 立 欲 印 證 之 研 究 假 設 ， 根

據 研 究 編 製 預 試 問 卷 、 修 正 並 開 始 確 認 正 式 問 卷 ， 然 後 依 研

究 對 象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； 在 問 卷 回 收 後 ， 進 行 核 對 檢 查 之 工 作 ，

剔 除 填 答 不 完 全 或 對 問 卷 有 疑 義 無 法 證 實 者 之 問 卷 ， 將 所 得

之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資 料 處 理 ， 最 後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參

考 文 獻 資 料 深 入 探 討 ， 提 出 結 果 、 結 論 與 建 議 ， 其 程 序 如 圖

3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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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1   研 究 程 序 流 程 圖  

 

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設  

 

本 研 究 之 架 構 以 不 同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（ 包 括 家 長 性 別 、

家 長 年 齡 、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、 家 長 職 業 、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、 孩 子

數 目 、 問 卷 的 孩 子 性 別 等 項 目 ） 為 研 究 的 自 變 項 ， 以 家 長 對

孩 童 就 讀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動 機 、 升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阻 礙

及 期 望 利 益 等 因 素 的 評 估 標 準 為 依 變 項 ， 探 討 兩 者 之 間 的 關

係 ；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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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2   研 究 架 構  

 

本 研 究 所 欲 驗 證 的 研 究 假 設 包 含 如 下 ：  

假 設 一 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1 -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1 -3：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1 -4：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1 -5：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二 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2 -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2 -3：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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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2 -4：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2 -5：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三 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3 -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3 -3：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3 -4：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3 -5：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

假 設 四 ： 不 同 參 與 動 機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五 ： 不 同 參 與 阻 礙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六 ： 家 長 的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
假 設 七 ： 家 長 的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對 象 與 方 法  

 

研 究 對 象 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九 十 四 學 年 度 就 讀 苗 栗

縣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三 至 六 年 級 學 生 的 家 長 。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方

法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因 此 將 問 卷 分 送 至 苗 栗 縣 設 置 國 小 舞 蹈 資

優 班 的 學 校 ， 請 級 任 老 師 發 給 學 生 帶 回 請 家 長 填 寫 ， 並 請 老

師 於 三 日 內 協 助 收 回 。 收 回 後 將 問 卷 逐 一 核 對 檢 查 ， 若 發 現

填 答 不 完 全 或 資 料 有 疑 義 無 法 證 實 者 ， 便 視 為 無 效 問 卷 ， 避

免 研 究 發 生 偏 差 。  

預 試 樣 本 ：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對 象 以 苗 栗 縣 建 功 國 小 舞 蹈 班

學 生 家 長 ， 作 為 本 問 卷 的 預 試 對 象 ，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反 應 進 行

量 表 效 度 與 信 度 的 考 驗 。 預 試 於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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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， 五 月 十 八 日 收 回 ， 共 計 發 放 問 卷 1 1 3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1 1 0

份 ， 有 效 問 卷 比 例 為 9 7 . 3 5%。 

研 究 樣 本 ： 正 式 施 測 日 期 於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至

二 十 三 日 ， 發 放 苗 栗 縣 建 功 國 小 與 僑 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共

3 6 2 份 ， 回 收 3 5 4 份 ， 其 中 有 效 問 卷 3 5 0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比 例 為

9 6 . 6 8%。 

 

 

第 四 節   研 究 工 具  

 

本 研 究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來 了 解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學 童 之 家

長 ， 選 擇 讓 子 女 就 讀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動 機 ， 並 探 討 學 校 軟 、

硬 體 設 施 、 交 通 便 利 性 和 孩 童 個 人 因 素 等 情 形 ， 和 人 口 統 計

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 

在 對 本 研 究 相 關 文 獻 作 進 一 步 整 理 分 析 後 ， 鑑 於 本 研 究

之 需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蒐 集 資 料 ， 為 達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， 特 編

「 家 長 對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之 動 機 、 阻 礙 及 期 望 利 益 預 試 量

表 」 ， 見 附 錄 一 ； 經 預 試 鑑 別 度 分 析 、 信 度 與 效 度 考 驗 ， 刪

除 不 適 用 之 題 目 及 變 更 題 號 完 成 「 家 長 對 學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

之 動 機 、 阻 礙 及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」 ， 見 附 錄 二 。 本 問 卷 內 容 主

要 分 為 五 個 部 份 ：  

ㄧ 、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 

包 括 家 長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家 庭 所 得 、 孩

子 數 目 、 孩 子 性 別 及 就 讀 舞 蹈 班 孩 子 的 數 目 。  

二 、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

測 試 受 測 家 長 選 擇 讓 孩 子 就 讀 國 小 舞 蹈 資 優 班 之 理 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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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 

測 試 受 測 家 長 選 擇 不 讓 孩 子 升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理 由 。  

四 、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 

測 試 受 測 家 長 選 擇 讓 孩 子 升 國 中 舞 蹈 資 優 班 的 期 望 利  

益 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 量 表 編 製 與 問 卷 施 測  

 

本 量 表 主 要 是 參 考 李 玉 琳 （ 2 0 0 4） 「 母 親 對 兒 童 參 與 舞

蹈 活 動 的 期 望 價 值 信 念 的 影 響 」 、 張 良 漢 （ 2 0 0 2） 「 休 閒 覺

知自由、休閒無聊感及休閒利益之相關研究」、簡美姿（ 2002）「 我

國 國 中 舞 蹈 班 學 生 就 讀 動 機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」 、 楊 智 強

（ 2 0 0 2）「 國 小 學 童 對 舞 蹈 運 動 之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－ 以 高 雄 市 為

例 」。有 關 舞 蹈、休 閒 及 運 動 之 量 表，配 合 本 研 究 的 需 要 與 以

修 訂 編 製 而 成 。 編 製 與 施 測 流 程 如 圖 3 -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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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3   量 表 編 制 與 施 測 流 程 圖  

 

ㄧ 、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

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參 考 楊 智 強 （ 2 0 0 2） 、 簡

美 姿 （ 2 0 0 2） 及 李 玉 琳 （ 2 0 0 4） 對 參 與 動 機 之 內 容 與 定 義 所

編 製 而 成，期 間 共 發 展 成 二 個 構 面 1 5 道 題 項，作 為 參 與 動 機

的 預 試 工 具 。  

 

（ 一 ） 計 分 方 式  

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五 分 量 表 ， 從 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 、 「 不 同



 34

意 」 、 「 普 通 」 、 「 同 意 」 及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， 分 別 給 予 1、 2、

3、 4 及 5 的 分 數 ， 由 受 試 者 在 最 合 適 的 尺 度 上 打 。 全 部 的

題 項 採 正 向 題 及 封 閉 式 問 答 ， 全 量 表 之 得 分 相 加 可 得 知 參 與

動 機 的 分 數 ， 分 數 愈 高 代 表 家 長 認 為 孩 童 就 讀 國 小 舞 蹈 班 參

與 動 機 程 度 愈 高 。  

 

（ 二 ） 項 目 分 析  

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依 有 效 樣 本 1 1 0 人 之 答 題 反 應 進 行 題

項 之 刪 減 工 作 ， 題 項 的 選 取 以 項 目 分 析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反 應 情

形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  考 驗 將 量 表 總 分 依 高 分 組 （ 前 2 5 %的 受 試

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後 2 5 %的 受 試 者 ） 在 每 一 題 得 分 的 平 均 數 進

行 差 異 性 比 較 ， 取 各 題 項 p < . 0 5 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作 為 各 題 項 之

取 捨 標 準 ，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3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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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（ 三 ） 建 構 效 度  

本 研 究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效 度 ， 以 主 要 成 份 因 素 分

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正 交 轉 軸 最 大 變 異 法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及 因

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. 5 以 上 ，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。 參 與 動

機 量 表 經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（ K M O 值 = . 9 0 9 ， 球 形 檢 定

χ 2 = 6 1 0 . 6 0 5， p < . 0 0 1） ， 並 發 現 第 3 題 、 第 5 題 、 第 1 4 題 ，

依 吳 明 隆 （ 2 0 0 0） 之 建 議 應 予 以 刪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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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6 題 「 為 了 讓 孩

子 善 於 表 達 自 己 的 想 法 」、第 1 1 題「 為 了 增 進 家 庭 氣 氛 與 親

子 關 係 」 、 第 1 0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有 歸 屬 於 某 一 個 團 體 的 感

覺 」、第 1 5 題「 為 了 讓 孩 子 能 探 索 新 觀 念 並 對 身 旁 事 物 更 加

了 解 」、 第 1 2 題「 為 了 讓 孩 子 更 了 解 自 己 」、第 8 題「 為 了

讓 孩 子 獲 得 友 誼 」 、 第 7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獲 得 他 人 的 尊 重 及

自 我 實 現 的 成 就 感 」 、 第 2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與 他 人 相 處 及 培

養 默 契 」 等 八 題 ，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

以 命 名 為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。  

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1 題 「 為 了 培 養 孩 子 的 肢 體 運

用 能 力 」 、 第 9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發 現 自 己 的 本 領 與 技 巧 並 增

加 自 信 」 第 1 3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更 有 創 造 力 且 想 像 力 得 以 發

揮 」 、 第 4 題 「 為 了 讓 孩 子 更 主 動 積 極 」 等 四 題 ， 本 量 表 第

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 名 為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。

參 與 動 機 量 表 構 面 因 素 矩 陣 摘 要 表 ， 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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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2 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成 份 矩 陣 表  

 

（ 四 ） 信 度 考 驗  

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其 信 度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衡

量 所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趨 於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， 結 果 得 知 總 量 表

的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9 3 1 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

為 . 9 1 7、 . 8 1 4，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，兩

個 因 素 構 面 分 別 為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、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，

如 表 3 - 3 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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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3 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 

分 量 表 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 

α 係 數  . 9 1 7  . 8 1 4  

題 數  8  4  

總 量 表  C r o n b a c h ’ s   α  . 9 3 1  

 

二 、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 

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參 考 張 良 漢 （ 2 0 0 2） 、 簡

美 姿 （ 2 0 0 2） 及 李 玉 琳 （ 2 0 0 4） 對 參 與 阻 礙 之 內 容 與 定 義 所

編 製 而 成，期 間 共 發 展 成 三 個 構 面 1 6 道 題 項，作 為 參 與 阻 礙

的 預 試 工 具 。  

 

（ 一 ） 計 分 方 式  

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五 分 量 表 ， 從 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 、 「 不 同

意 」 、 「 普 通 」 、 「 同 意 」 及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， 分 別 給 予 1、 2、

3、 4 及 5 的 分 數 ， 由 受 試 者 在 最 合 適 的 尺 度 上 打 。 全 部 的

題 項 採 正 向 題 及 封 閉 式 問 答 ， 全 量 表 之 得 分 相 加 可 得 知 參 與

阻 礙 的 分 數 ， 分 數 愈 高 代 表 家 長 認 為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參

與 阻 礙 程 度 愈 高 。  

 

（ 二 ） 項 目 分 析  

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依 有 效 樣 本 1 1 0 人 之 答 題 反 應 進 行 題

項 之 刪 減 工 作 ， 題 項 的 選 取 以 項 目 分 析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反 應 情

形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  考 驗 將 量 表 總 分 依 高 分 組 （ 前 2 5 %的 受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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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後 2 5 %的 受 試 者 ） 在 每 一 題 得 分 的 平 均 數 進

行 差 異 性 比 較 ， 取 各 題 項 p < . 0 5 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作 為 各 題 項 之

取 捨 標 準，參 與 阻 礙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結 果，發 現 第 1 2 題 未 達 顯

著 ， 依 吳 明 隆 （ 2 0 0 0） 之 建 議 應 予 以 刪 題 ，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項

目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3 - 4 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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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4  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 三 ） 建 構 效 度  

本 研 究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效 度 ， 為 驗 證 量 表 之 因 素

架 構 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要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正 交 轉

軸最大變異法，取特徵值大於 1 及因素負荷量大於 0 . 5 以上，

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（ K M O 值 = . 8 3 7 ， 球 形 檢 定

χ 2 = 4 3 9 . 9 1 8， p < . 0 0 1），並發現第 1 題、第 2 題、第 1 2 題，依

吳 明 隆 （ 2 0 0 0） 之 建 議 應 予 以 刪 題 。  

參 與 阻 礙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4 題 「 學 校 的 遠

近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 、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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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題 「 師 資 是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 、

第 9 題 「 接 送 的 便 利 性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

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、第 1 3 題「 學 校 設 施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

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、第 1 5 題「 家 人 態 度 是 影 響 我

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、第 1 6 題「 設 施

的 安 全 性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

素 」 等 六 題 ，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

名 為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。  

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3 題 「 缺 乏 相 關 資 訊 是 影 響 我

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 、 第 6 題 「 孩 子

的 技 巧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

素 」 、 第 8 題 「 孩 子 的 身 體 狀 況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

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、第 1 4 題「 孩 子 的 時 間 是 影 響 我 讓

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 等 四 題 ， 本 量 表 第

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 名 為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。  

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7 題 「 社 會 觀 念 是 影 響 我 讓 孩

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、第 1 0 題「 經 濟 狀 況

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因 素 」、第 1 1 題「 有

無 同 伴 是 影 響 我 讓 孩 子 繼 續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主 要 阻 礙 因 素 」

等 三 題 ， 本 量 表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 名 為

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。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構 面 因 素 矩 陣 摘 要 表 ， 如 表

3 -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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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5  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因 素 成 份 矩 陣 表  

 

（ 四 ） 信 度 考 驗  

參 與 阻 礙 量 表 其 信 度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衡

量 所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趨 於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， 結 果 得 知 總 量 表

的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8 8 1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. 8 2 6、  

. 7 9 3、 . 7 2 0，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，

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分 別 為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、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、 「 經

濟 與 社 會 」 ， 如 表 3 - 6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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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6  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 

 

三 、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 

本 研 究 之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參 考 張 良 漢 （ 2 0 0 2） 對 期 望 利 益

之 內 容 與 定 義 所 編 製 而 成 ， 期 間 共 發 展 成 二 個 構 面 1 5 道 題

項 ， 作 為 期 望 利 益 的 預 試 工 具 。  

（ 一 ） 計 分 方 式  

本 量 表 採 李 克 特 五 分 量 表 ， 從 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 、 「 不 同

意 」 、 「 普 通 」 、 「 同 意 」 及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， 分 別 給 予 1、 2、

3、 4 及 5 的 分 數 ， 由 受 試 者 在 最 合 適 的 尺 度 上 打 。 全 部 的

題 項 採 正 向 題 及 封 閉 式 問 答 ， 全 量 表 之 得 分 相 加 可 得 知 期 望

利 益 的 分 數 ， 分 數 愈 高 代 表 家 長 認 為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期

望 利 益 程 度 愈 高 。  

（ 二 ） 項 目 分 析  

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依 有 效 樣 本 1 1 0 人 之 答 題 反 應 進 行 題

項 之 刪 減 工 作 ， 題 項 的 選 取 以 項 目 分 析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反 應 情

形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將 量 表 總 分 依 高 分 組 （ 前 2 5 %的 受 試

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後 2 5 %的 受 試 者 ） 在 每 一 題 得 分 的 平 均 數 進

行 差 異 性 比 較 ， 取 各 題 項 p < .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作 為 各 題 項 之

取 捨 標 準 ，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3 - 7 所 示 。  

分 量 表  設 施 與 交 通  個 人 因 素  經 濟 與 社 會  

α 係 數  . 8 2 6  . 7 9 3  . 7 2 0  

題 數  6  4  3  

總 量 表 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 . 8 8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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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7  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 

（ 三 ） 建 構 效 度  

本 研 究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效 度 ， 為 驗 證 量 表 之 因 素

架 構 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要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正 交 轉

軸最大變異法，取特徵值大於 1 及因素負荷量大於 0 . 5 以上，

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（ K M O 值 = . 9 2 8 ， 球 形 檢 定

χ 2 = 9 8 4 . 1 8 9， p < . 0 0 1） ， 並 發 現 第 8 題 ， 依 吳 明 隆 （ 2 0 0 0）

之 建 議 應 予 以 刪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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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望 利 益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有 第 1 題 「 可 以 豐 富

孩 子 的 生 活 體 驗 」 、 第 2 題 「 可 以 調 整 孩 子 的 精 神 情 緒 」 、

第 4 題 「 可 以 讓 孩 子 自 我 超 越 或 自 我 挑 戰 」 、 第 5 題 「 可 以

讓 孩 子 紓 解 壓 力 」 、 第 6 題 「 可 以 讓 孩 子 獲 得 樂 趣 」 、 第 8 題

「 可 以 促 進 孩 子 的 社 會 交 友 關 係 」、第 1 1 題「 可 以 讓 孩 子 欣

賞真善美」、第 1 2 題「可以讓孩子維持健康的體能」等八題，

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 名 為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。  

第 二 個 構 面 因 素 包 含 有 第 3 題 「 可 以 增 進 家 庭 的 凝 聚

力 」 、 第 7 題 「 可 以 啟 發 孩 子 的 心 思 智 慧 」 、 第 9 題 「 可 以

讓 孩 子 獲 得 成 就 感 」、第 1 0 題「 可 以 增 加 父 母 親 對 孩 子 的 關

心 程 」 、 第 1 3 題 「 可 以 讓 孩 子 肯 定 自 我 的 能 力 」 、 第 1 4 題

「 可 以 讓 孩 子 實 現 自 我 理 想 」、第 1 5 題「 可 以 增 進 孩 子 的 同

儕 關 係 」等 七 題，本 因 素 構 面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加 以 命 名 為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。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構 面 因 素 矩 陣 摘 要 表 ， 如 表 3 - 8 所

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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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8  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因 素 成 份 矩 陣 表  

 

（ 四 ） 信 度 考 驗  

期 望 利 益 量 表 其 信 度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衡

量 所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趨 於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， 結 果 得 知 總 量 表

的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9 5 2 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

為 . 9 3 0、 . 9 1 2，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，

兩 個 因 素 構 面 分 別 為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、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， 如

表 3 - 9 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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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9  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 

分 量 表  紓 壓 與 增 能  友 誼 與 親 情  

α 係 數  . 9 3 0  . 9 1 2  

題 數  8  7  

總 量 表  C r o n b a c h ’ s   α  . 9 5 2  

 

 

第 六 節   資 料 處 理  

 

本 研 究 以 S P S S 統 計 套 裝 程 式 進 行 問 卷 資 料 分 析 處 理 。

本 研 究 之 統 計 程 序 包 括 ：  

ㄧ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（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）： 分 析 個 人 基 本

資 料 ， 包 括 ： 次 數 分 配 、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、 百 分 比 、 排

序 。  

二 、 項目分析：分別以內部一致性分析法（ criterion of internal）

及 相 關 分 析 法 （ c o r r e l a t i o n  a n a l y s i s） 考 驗 各 題 目 。  

三 、 因 素 分 析 （ 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）： 用 以 簡 化 資 料 的 構 面 ， 並

保 存 原 有 的 資 料 所 提 供 的 大 部 分 資 訊 。  

四 、 單 因 子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A N O V A） ： 檢 定 各

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動 機 、 阻 礙 滿 意 度 、 利 益 因 素 間 有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五 、 D u n c a n 事後比較：透過變異數分析後，若有顯著差異，則

以 D u n c a n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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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 A） ： 檢 定

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平 均 數 之 高 、 低 分 組 ， 與 期 望

利 益 因 素 間 有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七 、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： 以 參 與 動 機 與 參 與 阻 礙 各 構 面 為 控 制 變

項 ， 另 以 期 望 利 益 各 構 面 為 效 標 變 項 求 出 兩 組 變 項 之 間

是 否 有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。  

八 、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4  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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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與討論  
 

本 章 主 要 分 析 與 討 論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， 以 「 參 與 動 機

量 表 」、「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」及「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」，針 對 苗 栗 縣 國

小 舞 蹈 班 家 長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， 所 得 資 料 經 統 計 分 析 處 理 後 ，

其結果依據研究目的及驗證之需，全章分成九節加以說明 ;第 一

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人 口 統 計 特 性 ;第 二 節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性

分 析 ;第 三 節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;第 四 節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

性 分 析 ;第 五 節 不 同 參 與 動 機 之 期 望 利 益 差 異 性 分 析 ;第 六 節 不

同 參 與 阻 礙 之 期 望 利 益 差 異 性 分 析 ;第 七 節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

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； 第 八 節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

析 ； 第 九 節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人 口 統 計 特 性  

 

一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分 佈 情 形  

（ 一 ） 性 別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性 別 的 分 佈 情 形，以 女 性 居 多 佔 5 1 . 7 %； 

男 性 佔 4 8 . 3 %， 如 表 4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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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 性 別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性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男  1 6 9   4 8 . 3  

女  1 8 1   5 1 . 7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年 齡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3 6 至 4 0 歲 最 多 佔

3 9 . 1％ ； 4 1 至 4 5 歲 居 次 佔 3 0 . 6％ ； 4 6 至 5 0 歲 的 研究參與者

佔 13.7％； 31 至 35 歲的研究參與者佔 10.9％ ； 3 0 歲 以 下 的 研 究

參 與 者 佔 4 . 3％ ； 5 0 歲 以 上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佔 1 . 4％ ， 如 表 4 - 2

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2   年 齡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年 齡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3 0 歲  以 下   1 5    4 . 3  

3 1 至 3 5 歲   3 8   1 0 . 9  

3 6 至 4 0 歲  1 3 7   3 9 . 1  

4 1 至 4 5 歲  1 0 7   3 0 . 6  

4 6 至 5 0 歲   4 8   1 3 . 7  

5 0 歲  以 上    5    1 . 4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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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學 歷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學 歷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

最多佔 5 2 . 6％；學歷為大學或專科居次佔 3 8 . 0％；學 歷 為 國 中

以 下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佔 6 . 2％ ； 學 歷 為 碩 士 以 上 的 研 究 參 與 者

佔 3 . 2％ ， 如 表 4 - 3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3   學 歷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年 齡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國 中 以 下   2 2    6 . 2  

高 中 或 高 職  1 8 4   5 2 . 6  

大 學 或 專 科  1 3 3   3 8 . 0  

碩 士 以 上   1 1    3 . 2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
 

（ 四 ） 職 業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職 業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工 商 服 務 最 多 佔

4 0 . 3％；職 業 為 軍 警 公 教 者 居 次 佔 1 6 . 9％；職 業 為 自 由 業（ 自

營 ） 佔 1 6 . 0％ ； 職 業 為 家 管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佔 1 4 . 6％；職業為

其他的研究參與者佔 1 2 . 3％，如表 4 - 4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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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  職 業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年 齡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家 管   5 1   1 4 . 6  

工 商 服 務  1 4 1   4 0 . 3  

軍 警 公 教   5 9   1 6 . 9  

自 由 業 （ 自 營 ）   5 6   1 6 . 0  

其 他   4 3   1 2 . 3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
 

（ 五 ） 家 庭 月 收 入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家 庭 月 收 入 以

4 萬 至 6 萬 元 最 多 佔 2 6 . 6％ ；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2 萬 至 4 萬 元 者

居 次 佔 2 5 . 4％ ；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6 萬 至 8 萬 元 佔 1 9 . 4％ ； 家 庭

月收入 1 0 萬元以上的研究參與者佔 11 . 4％；家庭月收入為 8 萬

至 1 0 萬 元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佔 1 0 . 0％ ；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2 萬 元 以

下 的 最 少 佔 7 . 1％ ， 如 表 4 -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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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  家 庭 月 收 入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年 齡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2 萬 元   以 下   2 5    7 . 1  

2 萬 至 4 萬 元   8 9   2 5 . 4  

4 萬 至 6 萬 元   9 3   2 6 . 6  

6 萬 至 8 萬 元   6 8   1 9 . 4  

8 萬至 1 0 萬元   3 5   1 0 . 0  

1 0 萬 元   以 上   4 0   1 1 . 4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
 

（ 六 ） 學 生 性 別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孩 子 性 別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女 生 居 多 佔

8 9 . 7％ ； 男 生 佔 1 0 . 3％ ， 如 表 4 - 6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6   孩 子 性 別 次 數 分 配 情 形  

性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( % )  

男   3 6   1 0 . 3  

女  3 1 4   8 9 . 7  

總 和  3 5 0  1 0 0 .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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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
一 、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7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因 素 構 面 反 應 發 現 ， 各

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（M＝ 4 . 2 1 2）、「 成

就 與 歸 屬 感 」（ M＝ 4 . 0 4 4）。 顯 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

的 動 機 以 培 養 孩 子 肢 體 能 力 、 更 有 創 造 力 與 技 巧 等 「 提 升 自

我 能 力 」 層 面 的 情 形 最 高 ， 另 外 讓 孩 子 更 瞭 解 自 己 與 善 於 表

達 自 己 的 想 法 等 「 提 升 孩 子 的 能 力 」 層 面 居 次 ， 但 平 均 數 仍

高 達 4 . 0 4 4，整 體 而 言，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之 動 機，為

孩 子 能 獲 得 健 康 與 能 力 持 正 面 的 看 法 。  

 

表 4-7   家長對孩童升國中舞蹈班參與動機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參 與 動 機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

成 就 與 歸 屬 感  4 . 0 4  0 . 5 8  8  

提 升 自 我 能 力  4 . 2 1  0 . 5 6  4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性 考 驗  

（ 一 ） 性 別  

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（ one-way  MANOVA）， 以

了 解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結 果 如 表

4 - 8 所 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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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  性別在參與動機之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1  - . 1 3 1   . 0 3 1  . 9 6 8  

   . 5 5 6  - . 1 3 1   

 

由 表 4 - 8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未

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6 8， p = . 2 7 6）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家

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 

由 表 4 - 9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達

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2 6， p < . 0 1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

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 - 2。  

 

表 4 - 9   年 齡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3 . 7 1 9  3 . 2 9 1  . 9 2 6 * *  

  3 . 2 9 1  4 . 6 1 6   

* * p < .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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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0   年齡在參與動機之單因子單變量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因 素 名 稱  S S  d f  M S  F 值  p 值 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成就與歸屬感 組間 3.719 5 .744 2.211 .053  

提升自我能力 組間 4.616 5 .923 2.967* .012 3>6 

*p<.05  1:30歲以下 2:31至35歲 3:36至40歲 4:41至45歲 5:46至50歲 6:50歲以上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 動 動 機

上 的 差 異 ， 由 表 4 - 1 0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 現 ，「 提 升 自 我 能

力 」（ F＝ 2 . 9 6 7， p < . 0 5）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

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層 面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經

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由 表 4 - 1 1 可 以 得 知 3 6 至 4 0 歲 的

家 長 在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層 面 的 得 分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， 顯 示

3 6 至 4 0 歲 的 家 長 在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層 面 的 參 與 動 機 高 於

其 他 年 齡 層 的 家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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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1   年 齡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 

（ 三 ） 學 歷  

由 表 4 - 1 2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7 9， p = . 2 9 1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1 2   學 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3  3 . 1 9 8  2 . 7 4 2  . 9 7 9  

  2 . 7 4 2  2 . 7 6 5   

年 齡  統 計 數 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

3 0歲 以 下  平 均 數  4 . 2 8  4 . 2 0  

( n = 1 5 )  標 準 差  0 . 6 4  0 . 5 9  

3 1至 3 5歲  平 均 數  4 . 1 1  4 . 2 5  

( n = 3 8 )  標 準 差  0 . 3 7  0 . 5 3  

3 6至 4 0歲  平 均 數  4 . 1 0  4 . 3 3  

( n = 1 3 7 )  標 準 差  0 . 5 9  0 . 5 1  

4 1至 4 5歲  平 均 數  4 . 0 0  4 . 1 3  

( n = 1 0 7 )  標 準 差  0 . 6 2  0 . 5 9  

4 6至 5 0歲  平 均 數  3 . 8 5  4 . 0 4  

( n = 4 8 )  標 準 差  0 . 5 4  0 . 6 0  

5 0歲 以 上  平 均 數  3 . 8 5  3 . 9 0  

( n = 5 )  標 準 差  0 . 5 4  0 . 4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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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職 業  

由 表 4 - 1 3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8 5， p = . 7 1 9）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家

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1 3   職業在參與動機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4  3 . 4 3 3  2 . 7 5 5  . 9 8 5  

  2 . 7 5 5  2 . 4 6 0   

 

 

（ 五 ） 家 庭 月 收 入  

由 表 4 - 1 4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

的 差 異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1 7， p < . 0 1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家

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此 結 果 支 持

研 究 假 設 1 - 5。  

 

表 4-14  家庭月收入在參與動機之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6 . 7 4 7  5 . 3 8 8  . 9 1 7 *  

  5 . 3 8 8  5 . 4 1 0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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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5  家庭月收入在參與動機之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因 素 名 稱  S S  d f  M S  F 值  p 值 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成就與歸屬感 組間 6.747 5 1.349 4.120** <.001 4 > 6

提升自我能力 組間 5.410 5 1.082 3.504** .004 (2=5)>6

**p<.01  1:2萬元以下  2:2萬至 4萬元  3:4萬至 6萬元 4:6萬至 8萬  5:8萬至

10萬元  6:10萬元以上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

動 動 機 上 的 差 異 ， 由 表 4 - 1 5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 現 ，「 成 就

與歸屬感」（ F＝ 4 . 1 2 0， p < . 0 0 1）、「提升自我能力」（ F＝ 3 . 5 0 4，

p < . 0 1）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，顯 示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

與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與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層 面 有 顯 著 差

異 存 在 ， 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發 現 家 庭 月 收 入 6 萬

至 8 萬 元 的 家 長 在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的 參 與 動 機 比 家 庭 月 收

入 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強 烈。另 外 在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層 面，家

庭 月 收 入 2 萬 至 4 萬 元、 8 萬 至 1 0 萬 元 的 家 長，對 孩 子 參 與

舞 蹈 活 動 的 動 機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層 面 最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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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6   家 庭 月 收 入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 

 

家 庭 月 收 入  統 計 數 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

2萬 元 以 下  平 均 數  4 . 0 1  4 . 0 5  

( n＝ 2 5 )  標 準 差  0 . 6 3  0 . 6 4  

2萬 至 4萬 元  平 均 數  4 . 1 6  4 . 3 2  

( n＝ 8 9 )  標 準 差  0 . 5 9  0 . 5 0  

4萬 至 6萬 元  平 均 數  3 . 9 1  4 . 1 3  

( n＝ 9 3 )  標 準 差  0 . 4 9  0 . 5 0  

6萬 至 8萬 元  平 均 數  4 . 1 8  4 . 2 8  

( n＝ 6 8 )  標 準 差  0 . 5 3  0 . 5 4  

8萬 至 1 0萬 元  平 均 數  4 . 1 0  4 . 3 7  

( n＝ 3 5 )  標 準 差  0 . 5 1  0 . 5 7  

1 0萬 元 以 上  平 均 數  3 . 7 9  4 . 0 0  

( n＝ 4 0 )  標 準 差  0 . 7 3  0 . 6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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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
一 、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1 7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量 表 各 因 素 構 面 反 應 發 現，各

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（ M＝ 3 . 4 6 0 0）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（ M＝ 3 . 2 6 4 3）、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（ M＝ 2 . 9 6 9 5）。 顯 示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以 學 校 的 軟 、 硬 體 資

源 是 否 安 全 與 學 校 距 離 遠 近 、 接 送 問 題 最 受 家 長 重 視 。  

另 外 孩 子 個 人 的 能 力 與 時 間 等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對 孩 童 是 否

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居 次 ， 最 後 是 家 庭 的 經 濟 狀

況 、 社 會 大 眾 的 觀 念 等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阻 礙 層 面 ， 比 其 他 的

參 與 阻 礙 層 面 家 長 較 少 考 量 。 但 整 體 阻 礙 平 均 數 高 於 3， 顯

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程 度 不 低 。  

 

表 4 - 1 7   家長對孩童升國中舞蹈班參與阻礙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參 與 阻 礙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

設 施 與 交 通  3 . 4 6  0 . 7 5  6  

個 人 因 素  3 . 2 6  0 . 7 3  4  

經 濟 與 社 會  2 . 9 6  0 . 7 9  3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 性 考 驗  

（ 一 ） 性 別  

由 表 4 - 1 8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9 8， p = . 9 0 6）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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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  性 別 在 參 與 阻 礙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1  . 2 5 7  . 1 4 4  . 0 6 4  . 9 9 8  

  . 1 4 4  . 0 8 1  . 0 3 6   

  . 0 6 4  . 0 3 6  . 0 1 6 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 

由 表 4 - 1 9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

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6 8， p = . 7 3 7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1 9   年 齡 在 參 與 阻 礙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1 . 7 1 9  1 . 5 9 7  . 3 6 8  . 9 6 8  

  1 . 5 9 7  1 . 8 6 7  . 7 5 7   

  . 3 6 8  . 7 5 7  1 . 9 6 4   

 

（ 三 ） 學 歷  

由 表 4 - 2 0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8 6， p = . 8 5 8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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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  學 歷 在 參 與 阻 礙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3  1 . 4 7 4  1 . 0 1 8   . 9 7 8  . 9 8 6  

  1 . 0 1 8  1 . 3 7 4   . 6 6 0   

   . 9 7 8   . 6 6 0  2 . 7 9 8   

 

（ 四 ） 職 業  

由 表 4 - 2 1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6 9， p = . 5 3 2）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2 1   職 業 在 參 與 阻 礙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4  3 . 7 7 7 2 . 2 9 6 3 . 2 2 0 . 9 6 9  

  2 . 2 9 6 2 . 4 2 6 2 . 8 3 4  

  3 . 2 2 0 2 . 8 3 4 4 . 2 4 6  

 

（ 五 ） 家 庭 月 收 入  

由 表 4 - 2 2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

的 差 異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8 7 2， p < . 0 0 1） ， 顯 示 不 同

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此 結 果 支

持 研 究 假 設 2 -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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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2  家庭月收入在參與阻礙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9 . 3 6 9 6 . 5 7 0 1 0 . 4 1 8 . 8 7 2 * * *  

  6 . 5 7 0 5 . 6 2 8 8 . 3 2 1  

  1 0 . 4 1 8 8 . 3 2 1 1 8 . 2 2 4  

* * * p < . 0 0 1  
 
表 4-23  家庭月收入在參與阻礙之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因 素 名 稱  S S  d f  M S  F 値  p 値  
Duncan 

事後比較 

設施與交通 組間 9.369 5 1.874 3.427** .005 2 > 5 

個人因素 組間 5.628 5 1.126 2.105 .064  

經濟與社會 組間 
18.224 5 3.645 6.252***

<.001 

 

(1=2=3=4)

>(5=6) 
**p<.01  ***p<.001  1:2 萬元以下   2:2 萬至 4 萬元   3 :4 萬至 6 萬元   
4:6 萬至 8 萬元   5 :8 萬至 10 萬元   6:10 萬元以上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

動 阻 礙 上 的 差 異 ， 由 表 4 - 2 3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 現 ，「 設 施

與 交 通 」（ F＝ 3 . 4 2 7， p < . 0 1）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（ F＝ 6 . 2 5 2，

p < . 0 0 1）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

參 與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與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層 面 有 顯 著 差 異

存在，經 D u n c a n 事後比較的結果，發現家庭月收入 2 萬至 4 萬

元 的 家 長 在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的 參 與 阻 礙 比 家 庭 月 收 入 8 萬 至

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為 大 ； 另 外 在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層 面 ， 家 庭

月收入 2 萬元以下、 2 萬至 4 萬元、 4 萬至 6 萬元、 6 萬至 8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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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家長在「經濟與社會」層面的 參與阻礙比家庭月收入 8 萬

至 1 0 萬 元 、 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大 。  

另 外 由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可 以 看 出 ，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

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層 面 （ F＝ 2 . 1 0 5， p = . 0 6 4） 的

差 異 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「 個 人

因 素 」 層 面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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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4   家 庭 月 收 入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 

家庭月收入  統計數  設施與交通 個人因素  經濟與社會

2萬元以下  平 均 數 3 . 3 4  3 . 3 3  3 . 2 1  

(n＝ 25)  標 準 差 0 . 9 9  0 . 7 5  0 . 7 6  

2至 4萬元  平 均 數 3 . 6 7  3 . 3 9  3 . 1 7  

(n＝ 89)  標 準 差 0 . 6 8  0 . 6 7  0 . 7 4  

4至 6萬元  平 均 數 3 . 4 1  3 . 2 2  3 . 0 0  

(n＝ 93)  標 準 差 0 . 6 5  0 . 6 3  0 . 6 6  

6至 8萬元  平 均 數 3 . 5 2  3 . 3 2  3 . 0 1  

(n＝ 68)  標 準 差 0 . 7 0  0 . 7 4  0 . 8 1  

8至 10萬元  平 均 數 3 . 1 4  2 . 9 5  2 . 5 6  

(n＝ 35)  標 準 差 0 . 8 6  0 . 8 9  0 . 8 9  

10萬元以上  平 均 數 3 . 3 0  3 . 2 0  2 . 5 5  

(n＝ 40)  標 準 差 0 . 8 0  0 . 8 6  0 . 7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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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

一 、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2 5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各 因 素 構 面 反 應 發 現，各

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（ M＝ 4 . 0 4 8）、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（ M＝ 3 . 9 7 3）。 顯 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

期 望 利 益 以 可 以 讓 孩 子 維 持 健 康 的 體 力 、 可 以 讓 孩 子 獲 得 樂

趣 等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的 情 形 最 高 。  

另 外 啟 發 孩 子 的 心 思 智 慧 與 讓 孩 子 實 現 自 我 等 「 友 誼 與

親 情 」 層 面 居 次 ， 但 平 均 數 仍 高 達 3 . 9 7 3， 整 體 而 言 ， 家 長

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之 期 望 利 益 仍 持 正 面 的 想 法 。  

 

表 4 - 2 5   家長對孩童升國中舞蹈班期望利益 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期 望 利 益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

紓 壓 與 增 能  4 . 0 4  0 . 5 9  8  

友 誼 與 親 情  3 . 9 7  0 . 6 3  7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性 考 驗  

（ 一 ） 性 別  

由 表 4 - 2 6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9 3， p = . 2 8 5） ，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

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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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6   性 別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1  . 0 0 1  . 0 1 8  . 9 9 3  

  . 0 1 8  . 2 3 8   

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 

由 表 4 - 2 7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

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4 4， p < . 0 5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家

長在期望利益上有顯著差異 存在，此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3 - 2。  

 

表 4 - 2 7   年齡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4 . 1 9 7  5 . 0 4 0  . 9 4 4 *  

  5 . 0 4 0  6 . 4 2 9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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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8   年齡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單變量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因 素 名 稱  S S  d f  M S  F 値  p 值 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紓壓與增能 組間 4.197 5 .839 2.438*  .034  

友誼與親情 組間 6.429 5 1.286 3.300** .006 2 > 5 

*p<.05  **p<.01  1:30歲以下  2:31至 35歲  3:36至 40歲  4:41至 45歲  5:46

至 50歲  6:50歲以上 

 

另 外 由 表 4 - 2 8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可 以 看 出，不 同 年 齡 的

家長在期望利益各層面「紓壓與增能」（ F＝ 2 . 4 3 8， p < . 0 5）、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（ F＝ 3 . 3 0 0， p < . 0 1） 的 差 異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

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的

期 望 利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發

現 3 1 至 3 5 歲 與 4 6 至 5 0 歲 的 家 長 在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的

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且 3 1 至 3 5 歲 的 家 長 對 「 友 誼

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的 期 望 利 益 最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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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9   年 齡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 

 

（ 三 ） 學 歷  

由 表 4 - 3 0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

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5 0， p < . 0 5） ，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家

長在期望利益上有顯著差異 存在，此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3 - 3。  

年 齡  統 計 數  紓 壓 與 增 能  友 誼 與 親 情  

3 0歲 以 下  平 均 數  4 . 1 8  4 . 0 5  

( n = 1 5 )  標 準 差  0 . 6 0  0 . 4 8  

3 1至 3 5歲  平 均 數  4 . 1 5  4 . 1 7  

( n = 3 8 )  標 準 差  0 . 4 9  0 . 4 7  

3 6至 4 0歲  平 均 數  4 . 1 1  4 . 0 5  

( n = 1 3 7 )  標 準 差  0 . 5 4  0 . 5 9  

4 1至 4 5歲  平 均 數  4 . 0 1  3 . 9 1  

( n = 1 0 7 )  標 準 差  0 . 5 7  0 . 6 3  

4 6至 5 0歲  平 均 數  3 . 8 0  3 . 6 9  

( n = 4 8 )  標 準 差  0 . 7 7  0 . 8 1  

5 0歲 以 上  平 均 數  4 . 0 7  3 . 8 8  

( n = 5 )  標 準 差  0 . 4 9  0 . 4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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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0   學歷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1  3 . 6 0 6  4 . 1 3 4  . 9 5 0 *  

  4 . 1 3 4  5 . 2 1 0   

* p < . 0 5  

 

表 4 - 3 1   學歷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單變量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因 素 名 稱  S S  d f  M S  F 値  p 値 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紓壓與增能 組間 3.606 3 1.202 3.494* .016 2 > 4 

友誼與親情 組間 5.210 3 1.737 4.443** .004 2 > 4 

*p<.05  **p<.01  1:國中以下  2:高中或高職  3:大學或專科  4:碩士以上 

 

另 外 由 表 4 - 3 1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可 以 看 出，不 同 學 歷 的

家長在期望利益各層面「紓壓與增能」（ F＝ 3 . 4 9 4， p < . 0 5）、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（ F＝ 4 . 4 4 3， p < . 0 1） 的 差 異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

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的

期 望 利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發

現 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 的 家 長 比 學 歷 為 碩 士 以 上 的 家 長 對 「 紓

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的 期 望 利 益 為 高 ； 另 外 在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

面，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 的 家 長 比 學 歷 為 碩 士 以 上 的 家 長 對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的 期 望 利 益 為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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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2   學 歷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 

 

（ 四 ） 職 業  

由 表 4 - 3 3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

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7 2， p = . 2 7 9） ，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

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學 歷  統 計 數  紓 壓 與 增 能  友 誼 與 親 情  

國 中 或 初 中  平 均 數  3 . 8 1  3 . 7 7  

( n = 2 2 )  標 準 差  0 . 6 0  0 . 7 0  

高 中 或 高 職  平 均 數  4 . 1 2  4 . 0 8  

( n = 1 8 4 )  標 準 差  0 . 5 3  0 . 5 8  

大 學 或 專 科  平 均 數  3 . 9 9  3 . 8 7  

( n = 1 3 3 )  標 準 差  0 . 6 2  0 . 6 6  

碩 士  平 均 數  3 . 7 6  3 . 7 1  

( n = 1 1 )  標 準 差  0 . 8 0  0 . 7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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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3   職業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4  4 . 8 0 8  4 . 8 3 0  . 9 7 2  

  4 . 8 3 0  5 . 0 8 8   

 

（ 五 ） 家 庭 月 收 入  

由 表 4 - 3 4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

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5 1， p = . 0 6 8） ， 顯 示 不 同

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-34  家庭月收入在期望利益之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5  4 . 5 6 7  3 . 9 4 4  . 9 5 1  

  3 . 9 4 4  3 . 7 1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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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不 同 參 與 動 機 之 期 望 利 益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

本 節 主 要 是 考 驗 不 同 動 機 因 素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的

差 異 ， 以 進 ㄧ 步 探 討 不 同 的 參 與 動 機 對 期 望 利 益 的 影 響 是 否

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故 依 研 究 所 需 ， 將 樣 本 依 參 與 動 機 兩 個 不 同 構

面 的 答 題 平 均 區 分 為 高（ 前 2 7 %）、中（ 中 間 4 6 %）以 及 低（ 後

2 7 %） 三 組 ， 進 行 差 異 性 檢 定 。  

 

ㄧ 、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動 機 層 面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由 表 4 - 3 5 可 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高

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

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5 4 3， p < . 0 0 1） ， 顯 示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高 分 組

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3 5  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2  4 8 . 3 6 3  5 5 . 0 3 6  . 5 4 3 * * *  

  5 5 . 0 3 6  6 2 . 9 2 2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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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6  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單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* * * p < . 0 0 1   1 :高 分 組   2 :中 分 組   3 :低 分 組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高 、 低

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的 差 異 ， 由 表 4 - 3 6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

現 ，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（ F = 1 1 2 . 9 7 1， p < . 0 0 1） 與 「 友 誼

與 親 情 」層 面（ F = 1 4 0 . 8 0 3， p < . 0 0 1）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示 家

長 對 舞 蹈 能 增 加 孩 子 的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的 參 與 動 機 高 、 低 分 組

在「紓壓與增能」與「友誼與親情」層面有差異存在，經 Duncan 事後

比較的結果，發現成就與歸屬感高分 組在「紓壓與增能」及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較 中 分 組 高 ， 而 中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

又 高 於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， 顯 示 在 參 與 動 機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越 高 的

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越 高 。  

來源 依變數 SS df MS F值 p值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成就與 

歸屬感 

利益 

紓壓與增能 
48.363 2 24.182 112.97*** <.001 1>2>3 

 
利益 

友誼與親情 
62.922  2 31.461 140.80*** <.001 1>2>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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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7   成就與歸屬感高低分組在期望利益 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成 就 與 歸 屬 感  統 計 數  利 益 紓 壓 與 增 能 利 益 友 誼 與 親 情

低 分 組  平 均 數  3 . 5 7  3 . 4 0  

（ n = 1 0 6）  標 準 差  0 . 5 3  0 . 5 3  

中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0 5  4 . 0 1  

（ n = 1 4 4）  標 準 差  0 . 4 2  0 . 4 3  

高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5 4  4 . 5 1  

（ n = 1 0 0）  標 準 差  0 . 4 2  0 . 4 6  

 

二 、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動 機 層 面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由 表 4 - 3 8 可 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高

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

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6 6 8， p < . 0 0 1） ， 顯 示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高 分 組

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3 8 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2  4 8 . 3 6 3  5 5 . 0 3 6  . 6 6 8 * * *  

  5 5 . 0 3 6  6 2 . 9 2 2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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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9 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單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* * * p < . 0 0 1   1 :高 分 組   2 :中 分 組   3 :低 分 組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高 、 低

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的 差 異 ， 由 表 4 - 3 9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

現 ，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（ F = 7 2 . 1 1 2， p < . 0 0 1） 與 「 友 誼

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（ F = 8 3 . 2 4 4， p < . 0 0 1）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示 家

長 對 舞 蹈 能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的 參 與 動 機 高 、 低 分 組 在 「 紓 壓與

增能」與「友誼與親情」層面有差異存在，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

的 結 果 ， 發 現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高 分 組 與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低 分 組 在

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

（ p < . 0 0 1） ， 在 參 與 動 機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高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益「紓壓與增能」與「友誼與親 情」層面皆有較高的期待。  

來源 依變數 SS df MS F值 p值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提升自 

我能力 

利益 

紓壓與增能 
36.007 2 18.003 72.112*** <.001 1>2>3 

 
利益 

友誼與親情 
45.540 2 22.770 83.244*** <.001 1>2>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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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0   提升自我能力高低分組在期望利益 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促 進 身 體  

健 康 分 組  
統 計 數  

利 益  

紓 壓 與 增 能  

利 益  

友 誼 與 親 情  

低 分 組  平 均 數  3 . 7 5  3 . 6 4  

( n = 1 7 3 )  標 準 差  0 . 5 1  0 . 5 2  

中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5  4 . 0 6  

( n = 8 6 )  標 準 差  0 . 4 6  0 . 5 0  

高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5 1  4 . 5 1  

( n = 9 1 )  標 準 差  0 . 5 0  0 . 5 3  

 

 

第 六 節  不 同 參 與 阻 礙 之 期 望 利 益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

本 節 主 要 是 考 驗 不 同 阻 礙 因 素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量 表 的

差 異 ， 以 進 ㄧ 步 探 討 不 同 的 參 與 阻 礙 對 期 望 利 益 的 影 響 是 否

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故 依 研 究 所 需 ， 將 樣 本 依 參 與 阻 礙 三 個 不 同 構

面 的 答 題 平 均 區 分 為 高（ 前 2 7 %）、中（ 中 間 4 6 %）以 及 低（ 後

2 7 %） 三 組 ， 進 行 差 異 性 檢 定 。  

 

ㄧ 、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阻 礙 層 面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），

以 了 解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

層面高、低分組在期望利益 之差異情形，結果如表 4 - 4 1 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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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1   設 施 與 交 通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

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2  2 . 9 6 1  3 . 4 8 1  . 9 7 0 *  

  3 . 4 8 1  4 . 1 1 7   

* p < . 0 5  

 

由 表 4 - 4 1 可 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高 分

組 與 低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7 0，

p < . 0 5），顯 示 參 與 阻 礙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

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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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2   軟 硬 體 設 施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單 變 量

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* p < . 0 5  * * p < . 0 1   1 :高 分 組   2 :中 分 組   3 :低 分 組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高 、 低 分

組在期望利益上的差異，由表 4 - 4 2 單變量 F 值之結果發現，在

「紓壓與增能」層面（ F = 4 . 2 9 2， p < . 0 5）與「友誼與親情」層 面

（ F = 5 . 2 4 0， p < . 0 1）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

中 舞 蹈 班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層 面 高 、 低 分 組 ， 對 就 讀 國 中 舞 蹈

班 的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有 差 異

存 在 ， 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發 現 設 施 與 交 通 阻 礙 高

分 組 與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低 分 組、中 分 組 在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與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在 設 施 與 交 通 阻 礙 高 分 組

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比

中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有 更 大 的 期 望 利 益 。  

 

來源 依變數 SS df MS F值 p值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設施 

與交通 

利益 

紓壓與增能 
2.961 2 1.480 4.292*  .014 1>(2=3) 

 
利益 

友誼與親情 
4.117 2 2.059 5.240** .006 1>(2=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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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3   軟 硬 體 設 施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平 均 數、標 準 差  

設 施 與 交 通  

分 組  
統 計 數  

利 益  

紓 壓 與 增 能  

利 益  

友 誼 與 親 情  

低 分 組  平 均 數  3 . 9 5  3 . 8 6  

( n = 1 1 3 )  標 準 差  0 . 6 0  0 . 6 8  

中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0 2  3 . 9 3  

( n = 1 2 9 )  標 準 差  0 . 5 7  0 . 6 1  

高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7  4 . 1 3  

( n = 1 0 8 )  標 準 差  0 . 5 9  0 . 5 8  

 

二 、「 個 人 因 素 」 阻 礙 層 面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（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），

以 了 解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」

層面高、低分組在期望利益之差異情形，結果如表 4 - 4 4 所示。  

 

表 4 - 4 4  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2  6 . 7 2 1  6 . 1 7 9  . 9 4 4 * * *  

  6 . 1 7 9  5 . 7 1 2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 

由 表 4 - 4 4 可 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「 個 人 因 素 」高 分 組

與 低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4 4，

p < . 0 0 1） ， 顯 示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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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4 5  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單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* * * p < . 0 0 1   1 :高 分 組   2 :中 分 組   3 :低 分 組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高 、 低 分 組

在 期 望 利 益 上 的 差 異，由 表 4 - 4 5 單 變 量 F 值 之 結 果 發 現，在

「紓壓與增能」層面（ F = 1 0 . 0 5 9， p < . 0 0 1）與「友誼與親情」層

面（ F = 7 . 3 5 5， p < . 0 0 1）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

國 中 舞 蹈 班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層 面 高 、 低 分 組 ， 對 就 讀 國 中 舞 蹈

班 的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有 差 異

存 在 ， 經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的 結 果 ， 發 現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高 分

組 、 低 分 組 與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中 分 組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p < . 0 0 1） ， 顯 示 在 個 人 因 素 阻

礙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皆 比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有 較 大 的 期 望 利 益 。  

來源 依變數 SS df MS F值 p值 
Duncan 

事後比較

個 人

因 素  

利益 

紓壓與增能 
6.721 2 3.360 10.059*** <.001 (1=3)>2 

 
利益 

友誼與親情 
5.712 2 2.856 7.355*** <.001 (1=3)>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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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6   個人因素阻礙高低分組在期望利益 之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個 人 因 素  

阻 礙 分 組  
統 計 數  

利 益  

紓 壓 與 增 能  

利 益  

友 誼 與 親 情  

低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4  4 . 0 7  

( n = 1 0 5 )  標 準 差  0 . 6 2  0 . 6 7  

中 分 組  平 均 數  3 . 8 8  3 . 8 2  

( n = 1 4 1 )  標 準 差  0 . 5 3  0 . 5 9  

高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7  4 . 0 8  

( n = 1 0 4 )  標 準 差  0 . 5 8  0 . 6 0  

 

三 、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阻 礙 層 面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

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（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），

以 了 解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

層 面 高、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，結 果 如 表 4 - 4 7 所 示。 

 

表 4 - 4 7   經 濟 與 社 會 阻 礙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多

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S S C P  W i l k s ’ λ  

組 間  2  1 . 3 5 9  2 . 0 6 4  . 9 6 8 *  

  2 . 0 6 4  3 . 3 0 4   

* p < . 0 5  

 

由 表 4 - 4 7 可 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高 分

組 與 低 分 組 的 期 望 利 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（ W i l k s ’ λ = . 9 6 8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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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< . 0 5），顯 示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4 8   經 濟 與 社 會 阻 礙 高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單 因 子 單

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* p < . 0 5  

 

為 進 ㄧ 步 了 解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高 、 低 分

組在期望利益上的差異，由表 4 - 4 8 單變量 F 值之結果發現，在

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（ F = 4 . 1 8 0， p < . 0 5）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示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層 面 高 、 低 分 組 ，

對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有 差 異 存

在 。  

另 外 在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高 、 低 分 組 在 期

望 利 益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層 面（ F = 1 . 9 4 5， p = . 1 4 5）沒 有 差 異 存

在 ， 顯 示 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層 面 高 、

低 分 組 ， 對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

沒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 

來 源  依 變 數  S S  d f  M S  F 值  p 值  

經 濟  

與 社 會  

利益 

紓壓與增能 
1 . 3 5 9 2   . 6 8 0 1 . 9 4 5   . 1 4 5  

 
利益 

友誼與親情 
3 . 3 0 4 2  1 . 6 5 2 4 . 1 8 0 *  . 0 1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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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9   經濟與社會阻礙高低分組在期望利 益平均數、標準差  

經 濟 與 社 會  

阻 礙 分 組  
統 計 數  

利 益  

紓 壓 與 增 能  

利 益  

友 誼 與 親 情  

低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6  4 . 1 2  

( n = 5 9 )  標 準 差  0 . 7 1  0 . 8 2  

中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0 0  3 . 9 0  

( n = 2 4 4 )  標 準 差  0 . 5 5  0 . 5 8  

高 分 組  平 均 數  4 . 1 1  4 . 1 2  

( n = 4 7 )  標 準 差  0 . 5 8  0 . 5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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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 

本 節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探 討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二 個 變 項 是

否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， 研 究 變 項 以 參 與 動 機 （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、

提 升 自 我 能 力 ）作 為 控 制 變 項（ X 變 項 ），以 期 望 利 益 的 二 個

變項（紓壓與增能、友誼與親情）作為效標變項（ Y 變項），求

二 個 變 項 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， 如 表 4 - 5 0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5 0  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控 制 變 項   典 型 因 素〈 K a i〉 效 標 變 項      典 型 因 素 〈 E t a〉

(X 變 項 ) χ 1  χ 2  (Y 變 項 ) η 1  η 2  

成就與歸屬感   .991 .131 紓壓與增能  .894           -.448

提升自我能力   .730  -.488 同儕與家庭 1.000  .001

抽出變異  抽出變異  

數百分比 87.2 12.7 數百分比 89.9 10.0 

重疊(%) 44.6 0.4 重疊(%) 46.0 0.3 

   ρ 2    . 5 1 2      . 0 2 9

   ρ (典 型 相 關 係 數 ) 

  . 7 1 5 * * *  . 1 7 0 * *

* * p < . 0 1  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由 表 4 - 5 0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發 現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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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第 一 個 典 型 相

關 係 數 ρ 1 = 0 . 7 1 5  （ p < 0 . 0 0 1 ）， 第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

ρ 2 = 0 . 1 7 0  （ p < 0 . 0 1）。此 兩 個 控 制 變 項，主 要 透 過 二 個 典

型 因 素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。  

 

二、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），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總 變 異 量 的 5 1 . 2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， 又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

8 9 . 9 %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分 為 . 4 6 0，因 此 控 制

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與 η 1），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

總 變 異 量 的 4 6 . 0 %。  

 

三、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2），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2） 總 變 異 量 的 2 . 9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2）， 又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

1 0 . 0 %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分 為 . 0 0 3，因 此 控 制

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2與 η 2），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

總 變 異 量 的 0 . 3 %，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

路 圖 ， 如 圖 4 - 1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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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節  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 

本 節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探 討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二 個 變 項 是

否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， 研 究 變 項 以 參 與 阻 礙 （ 設 施 與 交 通 、 個

人 因 素、經 濟 與 社 會 ）作 為 控 制 變 項（ X 變 項 ），以 期 望 利 益

的 二 個 變 項 （ 紓 壓 與 增 能 、 友 誼 與 親 情 ）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（ Y 變

項 ）， 求 二 個 變 項 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， 如 表 4 - 5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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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1  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控 制 變 項   典 型 因 素〈 K a i〉 效 標 變 項    典 型 因 素 〈 E t a〉

(X 變 項 ) χ 1  (Y 變 項 ) η 1  

設 施 與 交 通  . 8 2 3 紓 壓 與 增 能  . 9 8 5  

個 人 因 素  . 4 1 5 同 儕 與 家 庭  . 9 5 8  

經 濟 與 社 會  . 0 6 0   

抽 出 變 異  抽 出 變 異   

數 百 分 比  2 8 . 4  數 百 分 比  9 4 . 3  

重 疊 (%) 0 . 7  重 疊 (%) 2 . 4  

   ρ 2  . 0 2 6  

   ρ (典 型 相 關 係 數 )      . 1 6 0 *

 

 

由 表 4 - 5 1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發 現 ：  

一 、 僅 有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典 型 相 關 係

數 ρ 1 = 0 . 1 6 0  （ p < . 0 0 1）。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， 主

要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。  

 

二、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），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2 . 6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 的

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， 又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

9 4 . 3 %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分 為 . 0 2 4，因 此 控 制

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與 η 1），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

總 變 異 量 的 2 . 6 %， 如 圖 4 - 2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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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節   綜 合 討 論  

 

本 節 主 要 目 的 是 針 對 前 述 的 結 果 ， 做 進 ㄧ 步 分 析 討 論 。

全 節 共 分 為 六 個 部 份 ， 首 先 為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背 景 變 項 的 統

計 特 性 ， 其 次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對 孩 子 升 國 中 舞

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， 及 家 長 參 與

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高 、 低 分 組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最 後 是

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情 形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ㄧ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家 長 統 計 特 性  

本 研 究 從 調 查 中 發 現 在性別方面，以女性居多，佔 61.7%；

與楊智強（ 2002）研 究 調 查 高 雄 市 舞 蹈 運 動 教 育 機 構 的 家 長 多

為 母 親 相 同。在 家 長 年 齡 方 面，以 3 6 至 4 0 歲 最 多，佔 3 9 . 1 %；

與 楊 智 強 研 究 家 長 年 齡 為 3 6 至 4 5 歲 略 有 出 入 。 在 家長的教

育程度方面，以高中或高職最多，佔 5 2 . 6 %；與 陳 學 綿（ 2 0 0 0）

研 究 台 中 市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行 為 ， 家 長 學 歷 多 為 大 學 畢 業 及

楊 智 強 研 究 高 雄 市 舞 蹈 運 動 教 育 機 構 的 家 長 學 歷 為 大 專 院 校

不 同。在 職業的分佈 情形，以 從事工 商服務 業最多，佔 4 0 . 3 %；

而 陳 學 綿 研 究 以 家 管 最 多 ， 楊 智 強 研 究 則 以 軍 公 教 最 多 。 家

長 家 庭 月 收 入 方 面 ， 以 四 至 六 萬 元 最 多 ， 佔 2 6 . 6 %； 而 楊 智

強 研 究 中 家 長 月 收 入 也 以 四 至 六 萬 元 最多，陳學綿研究則以月

收入七萬元以上的家長最多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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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機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因 此

不 論 性 別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

家 長 的 性 別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及

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等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 位 ， 所

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上 ， 就 本 研 究

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性 別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動 機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言 ， 家 長

背 景 變 項 中 ， 佔 最 多 的 年 齡 層 3 6 至 4 0 歲 的 家 長 ， 對 孩 子 是

否 升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， 以 促 進 孩 子 的 身 體 健 康 為 家 長

重 要 的 動 機 層 面 。 此 結 果 與 陳 學 綿 （ 2 0 0 0） 調 查 台 中 市 綿 綿

舞 蹈 班 的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為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、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及 知

性 需 求 ； 簡 美 姿 （ 2 0 0 2） 研 究 國 中 舞 蹈 班 學 生 就 讀 動 機 為 促

進 健 康 、 培 養 獨 立 性 以 及 楊 智 強 （ 2 0 0 2） 高 雄 市 舞 蹈 才 藝 班

家 長 讓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 動 的 動 機 為 健 康 需 求 、 知 性 需 求 、 美

的 需 求 相 符 合 。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動 機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因 此 不 論 學 歷 高 低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動

機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 家 長 的 學 歷 變 項 對 孩 童 就

讀 國 中 舞 蹈 班 能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及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等 參

與 動 機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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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上 ， 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

的 學 歷 因 素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動 機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因 此

不 論 職 業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

是 ， 家 長 的 職 業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能 「 提 高 自 我 能

力 」 及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等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

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上 ， 就

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職 業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

在 參 與 動 機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6 萬 至 8 萬

元 的 家 長 在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較 家 庭 月 收 入 為

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； 在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參 與 動 機 層

面 上，家 庭 月 收 入 為 2 至 4 萬 元 與 8 至 1 0 萬 元 的 家 長 參 與 動

機 較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。此 結 果 與 楊 智

強 （ 2 0 0 2） 研 究 高 雄 市 舞 蹈 才 藝 班 家 長 家 庭 月 收 入 與 參 與 動

機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是 與 收 費 狀 況 有 關 不 同 。  

 
三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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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 礙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。 因 此 不 論 家

長 性 別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

家 長 的 性 別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等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

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上 ，

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性 別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阻 礙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。 因 此 不 論 家

長 年 齡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

家 長 的 年 齡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等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

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上 ，

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年 齡 因 素 。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阻 礙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。 因 此 不 論 家

長 學 歷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

家 長 的 學 歷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等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

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上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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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學 歷 因 素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參 與

阻 礙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。 因 此 不 論 家

長 職 業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參 與 阻 礙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

家 長 的 職 業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等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

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參 與 阻 礙 因 素 上 ，

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職 業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

參 與 阻 礙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在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阻 礙 層 面 上 ，

家庭月收入為 2 至 4 萬元的家長參與阻礙比家庭月收入為 8 至

1 0 萬 元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；另 外 在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參 與 阻 礙 層 面

上，家庭月收入為 2 萬元以下、 2 至 4 萬元、 4 至 6 萬元與 6 至

8 萬元的家長，經濟上的參與阻礙大於 8 至 1 0 萬元與 1 0 萬 元

以 上 的 家 長 。 此 結 果 與 劉 文 菁 （ 1 9 9 2） 研 究 指 出 休 閒 阻 礙 的

因 素 有 交 通 、 設 施 、 設 備 安 全 等 ； 林 正 隆 （ 1 9 9 8） 研 究 國 小

舞 蹈 班 畢 業 生 滿 意 度 較 低 的 部 分 為 教 學 設 備 、 人 際 關 係 ； 張

良 漢 、 簡 美 姿 （ 2 0 0 1） 研 究 流 行 創 作 舞 蹈 的 參 與 阻 礙 為 場 地

設 施 ； 以 及 陳 聰 毅 、 杜 春 治 （ 2 0 0 1） 研 究 專 科 生 選 修 社 交 舞

蹈 課 程 之 阻 礙 為 場 地 設 備 相 符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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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家 長 的 性 別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 益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因 此

不 論 家 長 性 別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期 望 利 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

原 因 是 ， 家 長 的 性 別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能 「 紓 壓 與

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等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

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因 素 上 ， 就

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性 別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年 齡 為 3 1 至 3 5 歲 的 家 長 在 「 友

誼與親情」期望利益層面較年齡為 4 6 至 5 0 歲的家長來得高。

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言 ， 家 長 背 景 變 項 中 ， 年 齡 層 3 1 至

3 5 歲 的 家 長 最 希 望 孩 子 能 從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得 到 對 自 我 的

肯 定 。 此 結 果 與 李 玉 琳 （ 2 0 0 4） 研 究 參 與 國 小 舞 蹈 班 甄 試 學

生 的 母 親 ， 發 現 母 親 對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 動 有 提 升 能 力 的 期 望

相 符 合 。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 的 家 長 在 「 紓

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， 期 望 利 益 較 學 歷 為 碩 士

以 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。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言 ， 家 長 背 景 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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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中 ， 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 的 家 長 希 望 孩 子 能 從 就 讀 國 中 舞 蹈

班 得 到 自 我 能 力 的 成 長 、 壓 力 的 紓 解 與 家 長 及 朋 友 的 支 持 。

此 結 果 與 張 良 漢 （ 2 0 0 2） 研 究 大 學 生 之 休 閒 利 益 為 提 升 自 我

能 力 、 滿 足 歸 屬 感 及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相 符 合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的 家 長 在 期 望

利 益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家 長 對

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因 此

不 論 職 業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期 望 利 益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

是 ， 家 長 的 職 業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能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

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等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 位 ， 所

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因 素 上 ， 就 本 研 究

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職 業 因 素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家 長

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表 示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的 國 小

舞 蹈 班 家 長 對 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期 望 利 益 上 沒 有 差

異 存 在 。 因 此 不 論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何 ， 家 長 的 期 望 利 益 沒 有 差

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 家 長 的 家 庭 月 收 入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

國 中 舞 蹈 班 能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等 期 望 利 益

層 面 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 位 ， 所 以 在 孩 童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

的 期 望 利 益 因 素 上 ， 就 本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， 可 排 除 家 長 的 家 庭

月 收 入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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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高 、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參 與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

感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

提 昇 自 我 能 力 各 組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

層 面 ， 高 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較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， 中 分 組

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又 較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。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

結 果 而 言 ， 參 與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得 分 越 高 的 家 長 ， 希

望 孩 子 能 從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得 到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

親 情 」 的 期 望 利 益 越 強 烈 。  

 

（ 二 ） 動 機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參 與 動 機 「 提 升 自 我 能

力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

提 升 自 我 能 力 各 組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

層 面 ， 高 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較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， 中 分 組

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又 較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。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

結 果 而 言 ， 參 與 動 機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得 分 越 高 的 家 長 ， 希

望 孩 子 能 從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得 到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

親 情 」 的 期 望 利 益 越 強 烈 。  

 

六 、 參 與 阻 礙 層 面 高 、 低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（ 一 ）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

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設

施 與 交 通 阻 礙 高 、 低 各 組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，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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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較 中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。 而 在 期

望 利 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， 高 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亦 較 中

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。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言 ， 參 與

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 高 分 組 的 家 長 ， 希 望 孩 子 能 從 就 讀 國 中

舞 蹈 班 得 到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的 期 望 利 益 較

中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強 烈 。  

 

（ 二 ） 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阻

礙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

個 人 因 素 阻 礙 高 、 低 各 組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， 高

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較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。 而 在 期

望 利 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，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期 望 利

益 亦 較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為 高 。 因 此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言 ， 參 與

阻 礙 「 個 人 因 素 阻 礙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， 希 望 孩 子 能

從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得 到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的

期 望 利 益 較 中 分 組 的 家 長 強 烈 。  

 

（ 三 ）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分 組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的 訊 息 中 發 現 ， 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

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的 家 長 在 期 望 利 益 上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不 同 組

別 的 家 長 在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期 望 利 益 層 面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。 另

外 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家 長 的 期 望 利 益

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層 面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， 家 長 的

參 與 阻 礙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分 組 變 項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期

望 利 益 層 面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， 不 是 佔 主 要 的 地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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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之 討 論  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參 與 動 機 （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、

提 升 自 我 能 力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（ 紓 壓 與 增 能 、 友 誼 與 親 情 ） 二

個 變 項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 

八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之 討 論  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參 與 阻 礙 （ 設 施 與 交 通 、 個

人 因 素 、 經 濟 與 社 會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（ 紓 壓 與 增 能 、 友 誼 與 親

情 ） 二 個 變 項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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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本 章 旨 在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的 結 果 歸 納 討 論 所 獲 得 訊 息 ， 作

成 結 論 ， 全 章 共 分 為 二 節 ： 第 一 節 結 論 ； 第 二 節 研 究 建 議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一 、 家 長 背 景 變 項 的 統 計 特 性  

家 長 在 性 別 方 面 以 女 性 居 多 ， 佔 6 1 . 7 %； 年 齡 方 面 ， 以

3 6 至 4 0 歲 的 家 長 最 多 ， 佔 3 9 . 1 %；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， 以 高

中 或 高 職 最 多 ， 佔 5 2 . 6 %； 家 長 職 業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從 事 工

商 服 務 業 最 多 ， 佔 4 0 . 3 %； 在 家 庭 月 收 入 方 面 ， 以 四 萬 至 六

萬 元 最 多 ， 佔 2 6 . 6%； 孩 子 的 性 別 以 女 生 居 多 ， 佔 8 9 . 7 %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驗 證  

家 長 在 參 與 動 機 各 因 素 以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構 面 最 高 ，

其 次 是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。參 與 阻 礙 各 因 素 構 面 則 以「 設 施 與

交 通 」 阻 礙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個 人 因 素 」 阻 礙 ， 阻 礙 最 少 的 是

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層 面 。 最 後 在 期 望 利 益 各 構 面 因 素 以 「 紓 壓

與 增 能 」 最 高 ，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次 之 。  

 

（ 一 ） 家 長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驗 證  

參 與 動 機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， 家 長 年 齡 在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

層 面 上，年 齡 為 3 6 至 4 0 歲 的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較 年 齡 為 5 0 歲 以

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，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家 長 背 景 變 項 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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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最 多 的 3 6 至 4 0 歲 年 齡 層 的 家 長 ， 對 孩 子 是 否 升 國 中 舞 蹈

班 的 參 與 動 機 ， 以 促 進 孩 子 的 身 體 健 康 為 家 長 重 要 的 動 機 層

面 。 在 家 庭 月 收 入 方 面 ， 家 長 在 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 與 「 提 升

自 我 能 力 」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上 ， 月 收 入 為 6 至 8 萬 元 的 家 長 在

「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」參 與 動 機 層 面 較 月 收 入 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

來 得 高 ； 在 「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」 參 與 動 機 層 面 上 ， 家 庭 月 收 入

為 2 至 4 萬 元 與 8 至 1 0 萬 元 的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較 家 庭 月 收 入 為

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。顯 示 中 產 階 級 的 家 庭 對 孩 子 參 與

舞 蹈 活 動 ， 能 提 升 能 力 與 增 進 健 康 動 機 較 強 烈 。 就 家 長 的 性

別 、 學 歷 、 職 業 而 言 ， 參 與 動 機 各 因 素 構 面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

存 在 。  

 

（ 二 ） 家 長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阻 礙 之 驗 證  

參 與 阻 礙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， 不 同 家 庭 月 收 入 方 面 ， 家 長 在

參 與 阻 礙 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 人 因 素 」 及 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 層

面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；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2 至 4 萬 元 的 家 長 參 與 阻 礙

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層 面 比 家 庭 月 收 入 為 8 至 1 0 萬 元 的 家 長 來 得

高；「 經 濟 與 社 會 」參 與 阻 礙 層 面 上，家 庭 月 收 入 為 2 萬 元 以

下、 2 至 4 萬 元、 4 至 6 萬 元 與 6 至 8 萬 元 的 家 長 經 濟 上 的 參

與 阻 礙 大 於 8 至 1 0 萬 元 與 1 0 萬 元 以 上 的 家 長 。 就 家 長 的 性

別 、 年 齡 、 學 歷 與 職 業 而 言 ， 參 與 阻 礙 各 因 素 構 面 則 沒 有 顯

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（ 三 ） 家 長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期 望 利 益 之 驗 證  

期 望 利 益 各 因 素 構 面 上，年 齡 為 3 1 至 3 5 歲 的 家 長 在「 友

誼 與 親 情 」期 望 利 益 層 面 較 年 齡 為 4 6 至 5 0 歲 的 家 長 來 得 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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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學 歷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等 期 望

利 益 層 面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學 歷 為 高 中 或 高 職 的 家 長 在 「 紓 壓

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， 期 望 利 益 較 學 歷 為 碩 士 以

上 的 家 長 來 得 高 。 就 家 長 的 性 別 、 職 業 、 家 庭 月 收 入 而 言 ，

期 望 利 益 各 因 素 構 面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三 、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（ 高 、 低 分 組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驗 證  

（ 一 ） 參 與 動 機 （ 高 、 低 分 組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驗 證  

參 與 動 機 對 期 望 利 益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， 高 動 機 的 期 望 利 益

「 紓 壓 與 增 能 」 及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層 面 越 高 ， 表 示 動 機 越 強

期 望 利 益 越 大 ， 成 正 相 關 的 情 形 。  

 

（ 二 ） 參 與 阻 礙 （ 高 、 低 分 組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之 驗 證  

參 與 阻 礙 對 期 望 利 益 各 因 素 構 面 上，在「 設 施 與 交 通 」、「 個

人 因 素 」 層 面 ， 經 濟 阻 礙 越 高 期 望 孩 子 從 舞 蹈 活 動 獲 得 「 紓

壓 與 增 能 」 與 「 友 誼 與 親 情 」 的 利 益 越 強 ， 另 外 經 濟 社 會 阻

礙 低 者 期 望 利 益 也 高 ， 顯 示 經 濟 壓 力 小 的 家 長 期 望 利 益 高 ，

而 經 濟 壓 力 大 的 家 長 ， 克 服 阻 礙 努 力 讓 孩 子 參 與 舞 蹈 活 動 後

也 期 望 孩 子 能 從 中 獲 得 利 益 。 此 現 象 顯 示 只 要 高 阻 礙 者 消 除

阻 礙 因 素 ， 就 期 望 能 獲 得 更 高 的 利 益 。  

 

四 、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之 驗 證  

（ 一 ） 參 與 動 機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之 驗 證  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參 與 動 機 （ 成 就 與 歸 屬 感 、

提 升 自 我 能 力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（ 紓 壓 與 增 能 、 友 誼 與 親 情 ） 二

個 變 項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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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參 與 阻 礙 與 期 望 利 益 典 型 相 關 之 驗 證  

家 長 對 孩 童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參 與 阻 礙 （ 設 施 與 交 通 、 個

人 因 素 、 經 濟 與 社 會 ） 與 期 望 利 益 （ 紓 壓 與 增 能 、 友 誼 與 親

情 ） 二 個 變 項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建 議  

 

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就 國 中 舞 蹈 班 的 規 劃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：  

 

一 、 強 化 軟 、 硬 體 資 源  

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家 長 對 國 中 舞 蹈 班 參 與 阻 礙 最 大

的 因 素 為 軟 、 硬 體 設 施 ， 相 較 於 國 小 舞 蹈 班 正 式 舞 蹈 教 師 四

人 ， 並 且 為 二 點 零 編 制 ， 並 加 上 兼 任 教 師 數 名 ， 比 起 國 中 舞

蹈 班 僅 正 式 教 師 一 名 ， 其 餘 為 兼 任 教 師 ， 在 行 政 業 務 、 課 程

設 計 等 方 面 稍 嫌 少 了 些 ， 加 上 國 中 又 有 學 測 壓 力 ， 在 師 資 、

環 境 設 施 、 學 校 行 政 等 方 面 如 果 不 如 國 小 舞 蹈 班 ， 家 長 自 然

容 易 裹 足 不 前 。 所 以 工 欲 善 其 事 ， 必 先 利 其 器 ， 增 加 正 式 舞

蹈 教 師 、 強 化 硬 體 設 施 加 上 學 科 教 師 的 配 合 ， 才 能 網 羅 到 優

秀 的 國 中 舞 蹈 人 才 。  

 

二 、 跨 領 域 的 課 程 規 劃  

國 中 舞 蹈 班 的 教 學 目 標 應 設 定 更 廣 ， 不 應 只 是 培 育 舞 蹈

表 演 或 教 學 人 才 ， 其 他 相 關 藝 術 領 域 皆 可 跨 足 ， 讓 家 長 了 解

受 過 舞 蹈 教 育 的 孩 子 擁 有 更 多 的 能 力 與 未 來 的 選 擇 性 ， 就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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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不 是 選 擇 舞 蹈 的 相 關 行 業 ， 也 能 為 表 演 藝 術 環 境 培 育 欣

賞 的 人 口 。  

 

三 、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 

本 研 究 僅 針 對 國 小 舞 蹈 班 學 生 的 家 長 做 研 究 ， 研 究 結 果

顯 示 家 長 的 參 與 動 機 很 強 ， 對 舞 蹈 教 育 的 期 望 利 益 也 很 高 。

但 孩 子 是 否 就 讀 國 中 舞 蹈 班 ， 還 需 要 考 慮 孩 子 本 身 的 意 願 與

想 法 ， 並 考 慮 國 中 的 師 資 與 設 施 及 學 測 壓 力 等 全 面 性 的 探

討 ， 補 充 本 研 究 不 足 之 處 ， 才 能 使 研 究 更 臻 完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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